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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61215   修                 增    修                     增  

1. 940419 日連企法字第 0940010795 號令發布全文 37 條；並自公布日施行 
2. 970130 日連企法字第 0970003226 號令修正第 6、38、41 條；並自公布日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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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61215 府行法字第 1060046163A 號令增訂第 43-1 條；並自公布日施行 
 

    
01  (940419~)[940419~] 

建 （ 簡 ） 規
。 

02  (940419~)[940419~] 
江 區 建 工 建 管

。 
第 03 條 (940419~1061215)[940419~1061215] 
本自治條例用語定義如下： 
一 出入通路：指寬度在三‧五公尺以上，且非屬防火巷或防火
間隔並提供建築物使用為出入之通路。但建築基地以現有巷道為
出入通路且興建之總樓地板面積依規定免設停車空間者，其寬度
得減為兩公尺。 
二 現有巷道，指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供公眾通行且因時效而形成公用地役關係之巷道。 
(二)私設通路或基地內通路經土地所有權人出具供公眾通行同
意書者。 
(三)私設通路或基地內通路經土地所有權人捐獻土地為道路使
用，並依法完成土地移轉登記手續者。 

前項第二款第一目所稱供公眾通行之巷道，由本府就其寬度、使
用性質、使用期間、通行情形及公益上需要認定之。 

 

03  (1061215~)[1061215~] 
： 

 ： 寬 ‧ 公 ，
間隔 供建 為 。 建 為

建 規 車空間 ， 寬
減為 公 。 
 ， ： 

( )供公 公 關係 。 
( ) 經 權 具供公

。 
( ) 經 權 為
， 。 

( ) 國
，經 建 。 
款 供公 ， 寬 、

、 間、 公益 ，
ㄧ: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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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計 為 ，
。 

第二章 建築許可 
04  (940419~)[940419~] 

規 建 計、監 建
工 ： 

 工 價 。 
 供公 建 建 公

高 ‧ 公 。 
 公 、高 公 、廣

囪， 高 公 、 崁 挖挖 。 
規 建 監 建 工

： 
 加強 空 建
， 高 公 ， 跨 公 ， 跨
公 架跨 公 ， ，

公 ，加強 空
公 。 

 工 高 九公 ，
公 。 

各款 建 建 ， 、 、
高 、 計計 。 

款 。 
05  (940419~)[940419~] 

建 價 ， 江 （ 簡 ）
。 

舉 構 工 價， 建
， 。 

06  (970130~)[970130~] 
建 規 外， 檢 件： 

 權 件： 、
權 。 
 工 ： 、 、 、 、 、

；公共建 檢 區 、
。 

 結構計 ： 
（ ） 跨 過 公 鋼 ， 檢

計 。 
（ ） 鋼 構 建 ， 跨 過 公 ，

檢 結構計 。 
（ ） 建 檢 結構計 。 
（ ） 建 改建工 牽 建 建 結構
計 。 

 關 件：建 ( ) 、建 、
關 規 檢 。 

更 計 ， 建 檢 各 件 更 ，
檢 。 

07  (940419~)[940419~] 
， 規 外， 檢 件： 

 權 件： 、
權 。 
 工 ： 、 、 、 、 。 
 關 件：建 、結構計 關

規 檢 。 
08  (940419~)[940419~] 

， 規 外， 檢 件： 
 建 建 果 。 
 建 權 件 。 
 關規 檢 。 

09  (940419~)[940419~] 
建 可 ， 規 外， 併 ： 

 建 括 工 可 工 ， 併建
。 

 建 括 工 ， 併建 。 
10  (940419~)[940419~] 
供公 建 建 建 。 

第三章 建築基地及界線 
11  (940419~)[940419~] 
建 建 ， 建 。 ㄧ ，

︰ 
 久 空 。 
 隔 、 溝渠 建 。 

 間 ， 。 
 建 規 。 

款、 款 建 規 規 ； 、溝渠
， 權 公 具公 關係為 。 

12  (940419~)[940419~] 
建 計 、廣 建 規 ，

( )建 。 
( )建 、 繳 ，

。 
廣 開 ， 境界 經 ，公告為建 ，

( )建 ； 更 公告 。 
關 建 。 

13  (940419~)[940419~] 
建 建 寬 ，規 ： 

 建 為 ， 寬 ， 規 ，
公 。 

 建 ， 寬 建
規 寬 。 

14  (940419~)[940419~] 
計 建 ， 、
， 據 、 。 都

計 規 ， 規 。 
15  (940419~)[940419~] 

、 、廣 建 ，
， 關 關 ， 經
公告 。 

交 口建 ， 都 計 界 外，
規 。 

16  (940419~)[940419~] 
為改 境、 觀 交 求， 建

， 。 
建 間 為 外

建建 。 
17  (940419~)[940419~] 

都 計 區 公共 建 建 ，
計 為 ， 規 ： 
 開 ， 可 口， 供 。

車 。 
 建 工 勘 高 寬 ．

公 工 。 
 系 ，併建

。 開 括 、
關高 。 

 ， 系
工 ， 。 

系 經 檢 權 件，
。 

 工管  
18  (940419~)[940419~] 

建 ， 個 為 ，
規 加 ： 

 個 。 
 各 個 。 
 工 個 。 
建 ， 構 、 工困 、工 鉅 ，
加 ， 加。 
建 開工 。 

19  (940419~)[940419~] 
、 建 ，

， 勘查； 建 ，
規 。 

19 1 (1061215~)[1061215~] 
規 ， 建

、 件 ， 。 
、 ， 各鄉公 。 

20  (940419~)[940419~] 
開工，係 監

規 開工， 、 、
挖 、 樁、 工 。 建工 架

工 ， 為 開工。 
21  (940419~)[94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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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工計 括 ： 
 工 、工 、 工
、 。 

 工 概 。 
 工 。 
 工 間。 
 工 各 工 、 、加工
。 

 工 ： 工 、工 境
建 。 

工計 工 。
， 規 。 

供公 建 ， 簡 。 
22  (940419~)[940419~] 
建 工 ， 規 ： 

 寬 ： 
（ ） 寬 公 ， 。 
（ ） 過 公 （ 公 ） 公 ， 寬

過 公 。 
（ ） 寬 公 （ 公 ） 公 ，
寬 過 公 。 

 ， 開工 併開工 填具 ，檢
， 經 管 關 。 

 ； ，
蓋 。 

經 ， 規 。 
第 23 條 (940419~1061215)[940419~1061215] 
建築工程必須勘驗部分，除因特殊工法經本府核定之施工計畫書
辦理外，應依下列施工階段辨理： 
一 放樣勘驗：建築物放樣後，挖掘基礎土方前。 
二 基礎勘驗：基礎土方挖掘後，澆置混凝土前；其為鋼筋混凝
土構造者，鋼筋施作完成時；如有基樁者，基樁施工完成時。 
三 配筋勘驗：鋼筋混凝土構造及加強磚造各樓板或屋頂配筋完
畢後，澆置混凝土前。 
四 鋼骨勘驗：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各層鋼骨組立完成裝置模
板前；或鋼骨構造、鋼骨結構組立完成，施作防火覆蓋之前。 
五 屋架勘驗：屋架豎立完成後，蓋屋面之前。 
前項勘驗應包括建築物位置、防空避難設備、配筋及安全措施。 
第一項勘驗前應由承造人及其專任工程人員先行查驗，所申報文
件並經監造人查核簽章，並作成勘驗合格證明紀錄後，方得繼續
施工。各項勘驗申報書及勘驗合格證明紀錄，得在申請使用執照
一併檢附。 
依第四條規定免由營造業承造及建築師監造之建築物由起造人
自行依核定圖樣施工，免予施工勘驗。 
放樣及基礎之勘驗，有關建築物之位置及臨接建築線部分，以本
府所定建築線為準；土地界址由土地所有權人申請主管地政機關
鑑界之；地界未經鑑界致越界建築者由起造人負責。 
勘驗記錄應與建築執照申請書件及工程圖說一併保存至該建築
物拆除或損毀為止。 
本府得指定必須勘驗部分，應經本府派員勘驗合格後，方得繼續
施工。其勘驗方式及勘驗項目由本府另定之。 
建築物各階段勘驗應檢附之書件由本府另定之。 
23  (1061215~)[1061215~] 
建 工 勘 ， 工 經 工計

外， 工階 ： 
 勘 ：建 ，挖掘 。 
 勘 ： 挖掘 ， ； 為鋼
構 ，鋼 ； 樁 ， 樁 工 。 
 勘 ：鋼 構 加強 各
， 。 

 鋼骨勘 ：鋼骨鋼 構 ，各 鋼骨
； 鋼骨構 、鋼骨結構 ， 蓋 。 

 架勘 ： 架 ，蓋 。 
勘 括建 、 空 、 。 

勘 工 查 ，
件 經監 查 ， 勘 格 ， 繼

工。各 勘 勘 格 ，
併檢 。 

規 建 監 建
工， 工勘 。 

勘 ， 關建 建 ，
建 為 ； 界 權 管 關

鑑界 ； 界 經鑑界 界建 。 
勘 建 件 工 併 建

毀為 。 
勘 ， 經 關 構勘

勘 格 ， 繼 工。 勘 勘
。 

建 各階 勘 檢 件 。 
24  (940419~)[940419~] 

勘 ， 工、
。 

， 檢 關 管 件 監 建 勘
鑑 告；供公 經 建 ， 交建

公 鑑 。 
25  (940419~)[940419~] 
建 工 ，高 ， 公 ；

各 ， 公 ， 為
計 。 

， 過 公 。 
26  (940419~)[940419~] 

建 ，係 各 ： 
 。 
 。 
 污 、污 。 
 。 
 空 。 
 車空間。 

27  (940419~)[940419~] 
建 、 、 工

工 。 份 掛 工 。 
建 工 告 建 、 計 監 、

、工 、 開工
工 。 

規 ， 查 。 
28  (940419~)[940419~] 

建 工 規 ： 
 工 工 。 
 建 工 工 ， 為 ，

。 
 架。 
 ， 溝 加蓋， 清
。 
 ， ， 繼
。 
 工 建 具 外 。 

29  (940419~)[940419~] 
建 工 工 ， 、 、 、 管、
管、 管、 管、 桿、 桿、交 、 系
公共 ， 工 ， 各

管 關 權 、 ， ； 壞
公共 ， 管 關 工 。 

30  (940419~)[940419~] 
建 尚 開工 工 建 ， 都 計

更 更 都 計 ， 個
更 計。 規 ，

： 
 工 ， 為 。 
 建 外 公 建 高 公

， 各 為 。 僅 鋼 為建
。 

31  (940419~)[940419~] 
工 更 計 ， 九 規 。

， 工 。 
 管  

32  (940419~)[940419~] 
建 工 ， 毀 、溝渠、 、
都 計 樁 公共 公 建 ， 毀
， ； 蓋 、 、 架、工 、

舊 建 、清
溝 ， 。 

33  (940419~)[940419~] 
， 規 外， 檢 件： 

 建 、建 工 工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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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空 、 間隔、 、 車空間 ）。 
 建 建 ， 檢 。 
 關 規 檢 。 

 

34  (940419~)[940419~] 
更 ， 關規 外， 檢

件： 
 權 件、建 改 。 
 建 （ ）。 
 區 。 
 更 （ 更 更 ）。 
 。 
 關 規 檢 。 

35  (940419~)[940419~] 
建 更為供公 ， 規 檢 關

件外， ： 
 更 經 規 ， 規

， 工 ， 。 
 工 ，經檢查 格 ， 更 。 

36  (940419~)[940419~] 
供公 建 檢查 結果，

。 
第六章 舊有房屋處理 

37  (940419~)[940419~] 
舊 ， 建 管 建 建

。 
38  (970130~)[970130~] 
舊 ， 檢 件， 建

： 
 。 
 權 件： 、 、
權 （ ）。 
 權 件 件。 
 鄉公 具 舊 。 
 、 、建 、 。 
 建 具 結構 。 
  
 關 件。 
供公 建 結構 關

具。 
39  (940419~)[940419~] 

供公 建 ， 規 ，
口、 、 建 規 規 規

。 改構 ， 寬 。
計 建 。 

40  (940419~)[940419~] 
規 建 ，

都 計 關 規 。 
41  (970130~)[970130~] 
舊 權 舊 ， 檢具 件

鄉公 ： 
 。 
 建 件 ： 

（ ）建 。 
（ ）建 。 
（ ） 工 。 
（ ） 建 查清 。 
（ ） 。 
（ ）繳 。 
（ ） 口 。 
（ ） 關 。 

 鄉（ ）公 。 
 。 
 簡 。 
 結 。 

僅供 ， 產權
權 。 

42  (940419~)[940419~] 
建 ，

建 ， 舊 建 ， 可 ，
舊 建 ， 建 建 管 關規

。 
建 建 管 結構、 過 更
建 ， 建 ，

規 。 
 

第七章 附  則 
43  (940419~)[940419~] 

九 九 規 建 ， 規
， 敘 規 款 ，

： 
 建 為古 ， ，
， 工 計 ， 經古 管 關 可。 

 車 、 、 、警 崗 、 、開關
建 ， 建 ， 工 計

管 關 可。 
 、 、 車 、 空 工 建 ，
工 計 經各 管 關 可。 
 建 建管 規 ： 

（ ） 檢 、建 （ ） 、 權 件
件、 、 、 、 計 、

路寬 

截角長度 

路寬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20 25 30 

6 4 4            

7 4 4            

8              

9              

10              

11              

12             6 

13             6 

14            6 6 

15          6 6 6 6 

20          6 6 6 6 

25         6 6 6 10 10 

30       6 6 6 6 6 10 10 

1、 :公  

2、 寬為 ， 計 。 

3、 係 關 公

，經 建 。 

4、 角改為 孤 ，

角 為 。 

5、 角 角 為

角  
編註:空白格數字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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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工 、結構 、結構計 關
。 

（ ）建 ， 建 經 。 
（ ）開工、 工、 工 管 ， 關
建 規 。 

 建 規 ： 
（ ） 檢 、 權 件、結構 、

具結 、 、 、 、 、
管建 關 。 

（ ） 管建 關 為 ，
個 ， 為 。 
（ ） 建 工勘 格 ，

， ， ，
強 ， 。 
（ ）為 建 建 ，

， 款 各 。 
公共 ， 建 改建 建建 關

規 ， 。 

款 款建 ，經 規 ，
工 建 查。 

43 1 (1061215~)[1061215~] 
管 關 公 ： 
、建 可 查。 
、 工計 查。 
、 工 勘 。 
、 工 查 。 
、 查暨 工查 。 
、廣告 可 查。 
、 更 查 工查 。 
、建 公共 檢查 查 查 

九、 建 查。 
、建 查 。 

44  (940419~)[940419~] 

。 

 江 建 簡 管  3. 1060921 府行法字第 1060035581A 號令 
各條文歷次修訂表 (修正 增訂 刪除 廢止 記錄表) 

條碼 1 2 3 4 5 5-1 5-2 5-3 6   
1.900719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建築法第 99 條之 1 規定 
2.911025   修 修  增 增     
3.1060921        增    

1.900719 日 90 連秘法字第 13236 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6 條；並自 890101 施行(建
築法第 99 條之 1 規定) 
2.911025 日 91 連秘法字第 22401 號令修正第 3、4、條條文並增訂第 5-!、5-2
條；並自 890101 施行 
3. 1060921 府行法字第 1060035581A 號令修第 5 條之 3 增訂條文；並自 890101
施行 

01  (900719~)[890101~] 
為簡 建 江 區建 管 ， 據建 九
九 規 ； 規 建

規 。 
02  (900719~)[890101~] 

建 江 竿、 竿、 、 光
區 為 。 
03  (911025~)[890101~~] 

權 ，建
建 規 建 ，

權 件， 檢 關 件。 
， 為公 ， 經 計 為公共
， 關 。 

尚 建 權 建 ， 建
九 建 ，建 權 件

； 建 ，
權 併 結 ， 建 權 件。 
04  (911025~)[890101~~] 

開 權
， 建 經 管建 關 個
繳交 權 件 管建 關 查， 繳 經

查 權 ，

均 為 建。 
規 為 建 建 ， 為 建 個

， 建 規 。 
05  (900719~)[890101~] 

， 管建 關 建
建 工 規 查 鑑 ，

規 ， 具
經 家 關、 為 。 
05-1  (911025~)[890101~~] 

建 件 ， 公
個 ， 鄉公 ： 

、 。 
、 公 公共 、公共
、軍 、 景觀、 境 管 區 。 

、 建 為 建 ，
經公共 檢查 格 。 

規 、 ， 建 強
、 ， 。 

05-2  (911025~)[890101~~] 
江 。 

05-3  (1060921~)[890101~~] 
建 ，經 江 計

， 建 舊 改建 建 ，
檢 、 權 件、結構 、
、 、 、 、 、 工 、結構 、 工

計 ， 建 規 。 
經 建 規 ， 工
建 查。 

06  (900719~)[890101~] 
國 九 。 

規  連江縣建築物簡化管理自治條例施行細則 2.930308 日 93 連企法字第 68038 令 
各條文歷次修訂表 (修正 增訂 刪除 廢止 記錄表) 

條碼 1 2 3 4         
1.920113 訂 訂 訂 訂       連江縣建築物簡化管理自

治條例第五條之二規定 
1 

2.93038   修 修        2 
1.920113 日 92 連秘法字第 0823 號令發布制定公布全文 4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連江縣建築物簡化管理自治條例第五條之二規定) 
2.930308 日 93 連企法字第 68038 令修正第 2、3 條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01  (920113~)[920113~] 
江 建 簡 管 （ 簡 ）
規 。 

02  (920113~)[920113~] 
「 關 件」 括 各

款 件： 
、 。 
、 權 。 

、 結 。 
各款 權 ，係 關

權 ， 關 權
。 權 ， 間 建

個 關 為 。
權 ， 建 件 權

。 
03  (930308~)[930308~] 
 建 規 公 建 ，
款 件。 建 九 規 更 計 ，

建 權 ， 。 
04  (930308~)[930308~] 

。 

 江 建 管  1.970505 日連企法字第 0970013269 號令 
各條文歷次修訂表 (修正 增訂 刪除 廢止 記錄表) 

條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970505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變更金門特定區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1.970505 日連企法字第 0970013269 號令發布全文 11 點；並自發布日施行 

第 01 條 (970505~)[970505~] 
江 （ 簡 ）為 建 （ 簡 建）
工 ， 。  

第 02 條 (970505~)[97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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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 建 ，係 建 建 關 規
。 

第 03 條 (970505~)[970505~] 
管 關為 。 

第 04 條 (970505~)[970505~] 
建 建， 區 建規 ，

查 工， 、 ， 管
加強 查； 經 建 ， ，

建產 。 
第 05 條 (970505~)[970505~] 

公共 ， 、 公共交 、公共 、
觀 經 為 建， 查 。 

第 06 條 (970505~)[970505~] 
既 建， 、 規 ，

 計 查 。 
第 07 條 (970505~)[970505~] 
為 區 ， 管 關 建查 ，
據 。 

第 08 條 (970505~)[970505~] 
 查 工， 改 、 、
建 ， 強 ； 建
、 、 管 。 

第 09 條 (970505~)[970505~] 
九  強 ， 管 關

外 外加 ，
建 、 、 管 繳 ， 繳 ，

繳。 
可歸 ， 加

均 建 建 。 
第 10 條 (970505~)[970505~] 

 建經 ， 管 關 監控。
規 建 ，經查 。 

第 11 條 (970505~)[970505~] 
。

 江  2.1060921 府行法字第 1060035581A 號令修正公布 
各條文歷次修訂表 (修正 增訂 刪除 廢止 記錄表) 

條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970606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1 
2.1060921           修        

1.970606 日連企法字第 0970017111 號令發布全文 15 條；並自公布日施行 
2.1060921 府行法字第 1060035581A 號令修正公布 

01  (970606~)[970606~] 
建 （ 簡 ） 規 。 

02  (970606~)[970606~] 
江 （ 簡 ） 區

管 。 
係 規 區 界曲

。 
03  (970606~)[970606~] 

，係 建 寬
( )規 。 

附表一 

 

(公 ) 

區 

寬 6m

寬  

寬 過6m

10m 寬  

寬 過

10m 寬  

寬   寬   寬   

區 3.00 10.00 3.00 13.00 4.00 16.00 

區 3.50 11.00 4.00 13.00 4.00 15.00 

工 區 7.00 16.00 7.00 16.00 7.00 16.00 

景區 6.00 20.00 6.00 20.00 6.00 20.00 

區 3.50 12.00 4.00 14.00 4.00 16.00 

寬 計 括
。 

04  (970606~)[970606~] 
界曲 ， ： 

、 界 曲 ， 曲 建 。 
、 界 建 交 角 過

。 
、 為 角 。 

05  (970606~)[970606~] 
建 寬、寬 ， ： 

 寬係 寬 。 
 寬 係 境界 間 建

值。 
 係 建 境界 距 。

， 均 為 。 公 。 
建 為曲 ， 曲 境界 交

為 。 角 角 為 。 
06  (970606~)[970606~] 

規 寬 ， 加 公 ， 減 公
。減 公 。 、 ，

減去 、 ， 公 ； ，
減去 ， 公 。 

07  (970606~)[970606~] 
建 建 經 關

計 逕為 ， 寬 、
規 ， 建 。 

附表二 

 

 

區 

寬 6m

寬  

寬 過 6m

10m 寬  

寬 過 10m

寬  

寬   面積 寬   面積 寬   面積 

住宅區、商業

區及聚落保存

專區 

3.00 5.00 20.00 3.50 6.00 35.00 4.00 7.00 40.00 

工業區及其他 

使用分區 

3.50 12.00  4.00 14.00  4.50 16.00  

前項騎樓或依法應退縮建築之基地部分不得計入寬度及面積 

寬 (公 ) (公 )面積(平方公尺) 

08  (970606~)[970606~] 
經 缺寬 、 界曲 經

， 建 。 經 江 （ 簡 ） 管建
關查勘 為 ， 建 計
觀 ，可供建 建 ： 

 為 、 、 、公共 、古 、軍
軍 建 建 。 

 建 、 併、 建 。 
 計 街廓 經 。 
 併 。 
 界 、寬 過規 過 公 。 

款 建 ，係 為
工 建 國 九

建 管 。 
09  (970606~)[970606~] 

併， 建 ，
經 併 建 。

為 併 。 
建 規 ，
， 併 。 

10  (970606~)[970606~] 
建 界曲 規 ，

併 ， 規 寬 ，
建 。 權 權 ，
檢 件、 ： 
 併 。 
 關 各 份， 併

寬 。 
 關 權 權 、 。 
 公告 值、 價概 建 建價格概 。 
 建 （ ） 。 

第 11 條 (970606~1060921)[970606~1060921] 
本府為辦理畸零地之申請合併使用，應設畸零地調處委員會，設
置委員九人，由下列人員組成之，並由本府工務局局長為召集人： 
一 本府工務局都建課代表二人。 
二 本府民政局代表一人。 
三 本府財政、法制單位代表各一人。 
四 建築師公會代表二人。 
五 專家（學者）一人。 
前項委員會置幹事一人由本府工務局派兼之。 
前二項人員均為無給職。但得依規定支給交通費、出席費或研究
費。 



福建馬祖單行法規(建管法規) 

馬祖建管-7 

第 11 條 (1060921~)[1060921~] 
為 併 ， ，
九 ， ， 工 為 ： 

、 工 計建管科 。 
、 。 
、 、 各 。 
、建 公 。 
、 家（ ） 。 

幹 工 兼 。 
均為 。 規 交 、 研究

。 
12  (970606~)[970606~] 

併 ，
個 ， 掛 關 權 權
， ： 
 查 規 併 、寬 ，

， 公告 值為 計價 。 

 查 併 價 為 價， 各
權 關係 見， 各 權 ， 公開 價 具

購、 併 價格。 
 故 求改 ， 為 。 

13  (970606~)[970606~] 
經 ， 權 權

規 規 寬
， 繳 價款， 。 

、 ， 。 
14  (970606~)[970606~] 

併 為公 ，
管建 關 公 併 ，

關規 逕 公產管 關 購。 
， 。 

15  (970606~)[970606~] 
公 。 

  

 江 區建 管  1.951030 日連企法字第 0950030739 號令 

各條文歷次修訂表 (修正 增訂 刪除 廢止 記錄表) 
條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951030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1 
1.951030 日連企法字第 0950030739 號令發布全文 19 條；並自公布日施行 

01  (951030~)[951030~] 
江 ( 簡 )為 管 建

空間 景觀， 。 
管 關為 。 

02  (951030~)[951030~] 
區為 江 計 區

區 ( 簡 區)。 
03  (951030~)[951030~] 

： 
、 ：係 為 建 構 、外觀 、建

規 ， 建 為。 、 建
建 建 為 。 
、 ：係 佳 建 ， 壞

建 建 。 
、 建：係 公共 傾 建 ， 局

改建， 為 。 
、 建：係 局 改 更空間 ， 建 具

經 。 
、街 ：係 區 經 供公 既 街
。 
、公共空間：係 區 經 街 空間 既

外廣 。 
04  (951030~)[951030~] 

區 建 ， 為 ： 
、具 建 。 
、 建 。 
、 。 

區建 。 
05  (951030~)[951030~] 
建 建、 建、 、 、 建、 建 為，經

工 可。 建、 建 建 為 建 工
可 ， 建 。 

06  (951030~)[951030~] 
、 、 建 建 為 建工 可 檢

件： 
、工 可 ， ： 

( ) 、 、 。 為 ， 。 
( )建 。 
( )工 ( 、 、 建) 
( )建 。 
( )工 概 。 
( )工 。 

、建 計  
( )建 ， ㄧ，

、 、 、各 構 。 
( ) 境關係 。 
( )工 計 ， ㄧ， 、

、 、各 構 。 
、 。 

07  (951030~)[951030~] 
建、 建 建 為 建工 可 檢

件： 
、 權 件。 
、 關 件。 
、工 可 ， ： 

( ) 、 、 。 為 。 
( ) 計 監 、 。 
( ) 、 、 。 
( )建 。 
( )工 ( 建、 建、 建)。 
( )建 。 
( )工 概 。 
( )工 。 

、建 計  
( ) ， ㄧ， 清

建 、 、 關係。 
( ) 系 。 
( )建 ， ㄧ，

、 、 、各 構 。 
( ) 境關係 。 
( )工 計 ， ㄧ， 、

、 、各 構 。 
( ) 系 。 

、  
08  (951030~)[951030~] 

區工 可 ， 交 計
。 

經 可 ， 管 。 
可 工； 工 工 更 計 ，

。 
09  (951030~)[951030~] 

計 建
： 

、構 、 建 。 
、 、 ，

顏 、 系。 
、 崗 、青 、 。 

經 計 查 ，
 

10  (951030~)[951030~] 
建 為 ： 

、 ： 居建 「 」，
、 、 、 結構、 、

隔間 各 ，均 、 、 、工 ，
建 。 

、 建： 、 、 、 居外
觀， 、 、 、 結構 ，

， 可  
結 規 工。 
、 建、 建 建： 建 ， 外觀 、

感 居 。 
11  (951030~)[95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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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可 建 工 ， ，
加 勘 ， 工 可 ，

改； 改 ， 工。 
管 關 勘 ， 件；  

件 ， 拒絕勘 。 
12  (951030~)[951030~] 
建 建、 建、 、 、 建、 建 工 ，

工查 格 ， 工 格
。 

管 關 工 可 工查 ， 查
檢查。經查 ，檢查 經查

， 格 ， 格 ， 建
改。 

13  (951030~)[951030~] 
建 建、 建 為 建 工 格

， 併  
14  (951030~)[951030~] 

街 公共空間 建 ， 界 建 。建
為公共 經 計

可， 街 公共空間界 建 。 
 

 

 

 

15  (951030~)[951030~] 
建 街 公共空間 ， 界 建 ，

計 空 。 
16  (951030~)[951030~] 

街 公共空間 建 ， 既 廣 空間
， 計 空 。 

17  (951030~)[951030~] 
， 款，

， 工 ： 
、 經 工 可 建、 、 、
、 建、 建。 

、 工； 工 工
更 計 規 。 
18  (951030~)[951030~] 

經 格 ，
款， ，

。 
19  (951030~)[951030~] 

。 

 

 連江縣傳統建築風貌補助自治條例 1.970801 日連企法字第 0970023735 號令 
各條文歷次修訂表 (修正 增訂 刪除 廢止 記錄表) 

條碼 1 2 3 4 5 6 7 8 9 10           
1.970801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1.970801 日連企法字第 0970023735 號令公布全文 10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01  (970801~)[970801~] 
江 （ 簡 ）為 、 江 （
簡 「 」） 建 、 建 ，

。 
02  (970801~)[970801~] 

區為 竿鄉、 竿鄉、 光鄉、
鄉。 

為 局， 為各鄉公 。 
03  (970801~)[970801~] 

建 ， 區 區 外
規 建 為 。 

區係 計 區管
產 。 

04  (970801~)[97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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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 建 經 計
建 。 
建 ，係 區 具 、

、 科 價值 經 建 。 
05  (970801~)[970801~] 
為 建 建 ，

建 。 
， 。 

06  (970801~)[970801~] 
建 ，

： 
、 區 建 括建 觀、 結

構 、 建。    
為 。 

、 區 建 括建 觀
、 建。 為 。 

款 區 建
建 規 件 ， 款 。 

07  (970801~)[970801~] 
各 建 、 價 ，

各 ， 價 、 價格 工 決
。 
08  (970801~)[970801~] 
建 供 建 為經 、公共
， 經 建
建、改建。 
09  (970801~)[970801~] 

。 
10  (970801~)[970801~] 

公 。 「 建 江 建
」 。 

 

 江 建 空 空間繳 管  1.970403 日連企法字第 0970009665 號令 
各條文歷次修訂表 (修正 增訂 刪除 廢止 記錄表) 

條碼 1 2 3 4 5 6 7 8            
1.970403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1.970403 日連企法字第 0970009665 號令發布全文 8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第 01 條 (970403~)[970403~] 
建 規  

。 
第 02 條 (970403~)[970403~] 
建 建 各款 ， 繳

建 空 ： 
、 空 公 。 
、建 為 ， 開挖 困 。 
、 建 更 建 空 。 
、 工困 。 

第 03 條 (970403~)[970403~] 
建 建 各款 ， 繳

空間： 
、 計 建 規 規 ， 建  
空間 。 
、 計 ， 。 
、建 建、改建 更 空間。 
、 管建 關 關 關勘查 為 。 

第 04 條 (970403~)[970403~] 
江 建 管 規 舊  
， 空間 各款 ， 權

繳 ， ： 
、 空間 。 
、 空間 建

。 

第 05 條 (970403~)[970403~] 
 繳 ， 計 公 ： 

、 空 ： 
T1＝ （F×C＋E×LA÷ ΣFA）×P 
T1： 繳 （ ）。 
F： 價係 為 。 
C： 建 工 價（ / 公 ）。 
E：建 公告 值（ / 公 ）。 
LA： 建 （ 公 ）。 
ΣFA： 建 （ 公 ）。 
P： 空 （ 公 ）。 

、 空間： 
T2＝U×A×E 
T2： 空間 繳 （ ）。 
U： 區係 。 計 區為 ， 區為

。 
A： 空間 公 （ ）。 
E： 建 公告 值（ / 公 ）。 

第 06 條 (970403~)[970403~] 
建 空 空間繳 ， 併 建
（ 更 計） 更 江 （ 簡

） ， 更 繳交 庫。 
第 07 條 (970403~)[970403~] 

繳 空 空間  
， 建、購 管 ，  

。 
第 08 條 (970403~)[970403~] 

公 。 

 江 （ ）建  1.891229 日 89 連秘法字第 200032 號令 
各條文歷次修訂表 (修正 增訂 刪除 廢止 記錄表) 

條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891229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1.891229 日 89 連秘法字第 200032 號令公布全文 11 條；並自公布日施行 

01  (891229~)[891229~] 
江 （ 簡 ）為 具 建

建 ， 江 （ ）建
（ 簡 ）。 

02  (891229~)[891229~] 
區為 竿鄉、 竿鄉、 光鄉、

鄉。 
03  (891229~)[891229~] 

為 局， 為 建 局
各鄉公 。 
04  (891229~)[891229~] 
為 各鄉 建 ， ，

， 均為 （ 家 查 交 ），
為 ， 開 。 

、 。 
、 局局 、建 局局 。 
、 。 
、 家 。 
、 。 
、 鄉（鄉） 。 

開 ， 開 ，

決 。 
決 括 、 、

關 。 
05  (891229~)[891229~] 
（ ）建 ，係 、 、 ，宮 、

， 為 （ 為鋼 結構）。 
        （ ）建 ： 
、 工 建 。 
、 、 為建 。 
、 外觀 建 。 
、 、 刻為 。 

09  (891229~)[891229~] 
為 建 （ ）建。 

（ ）建 經 過， 工 ，
高 為 。 

， 江 逕為 ， 高
為 。 

08  (891229~)[891229~] 
管 ， 檢 計

、 、 、規 計 （
經 、 、 、 、 ）各
份、 建區 件、 結 各 份，逕 ，

。 
09  (891229~)[89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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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 關 規 ， 建 ，
，經 款， 款

。 
10  (891229~)[891229~] 

經 。 
11  (891229~)[891229~] 

公 。 

 

規  江 （ ）建  2.1060607 府行法字第 1060020114A 號令 
各條文歷次修訂表 (修正 增訂 刪除 廢止 記錄表) 

條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891229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2.1060607 修  修 修     修           

1.891229 八十九連秘法字第 200032 號令公布全文 11 條；並自公布日施行 

2.1060607 府行法字第 1060020114A 號令修正發布；修正第 01.03.04.09 條文；

並自公布日施行 

第 01 條 (891229~1060607)[891229~1060607] 
連江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維護保存具閩東傳統建築風貌之
寺廟建築物，特訂定連江縣興（修）建築閩東式寺廟補助實施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01  (1060607~)[1060607~] 
江 （ 簡 ）為 具 建
建 ， 。 

02  (891229~)[891229~] 
區為 竿鄉、 竿鄉、 光鄉、

鄉。 
第 03 條 (891229~1060607)[891229~1060607] 
本自治條例主辦單位為本府民政局，協辦單位為本府建設局及各
鄉公所。 
03  (1060607~)[1060607~] 

為 ， 為 工 各鄉公
。 

第 04 條 (891229~1060607)[891229~1060607] 
為補助各鄉寺廟建築物，本府應設置評審小組，並由左列人員組
成之，人員均為無給職（學者專家給予審查費及交通費），由縣
長或主任秘書為召集人，並於評審小組開會時擔任主席。 
一、縣長及主任秘書。 
二、民政局局長、建設局局長。 
三、縣議會代表三人。 
四、學者專家四人。 
五、地方仕紳二人。 
六、寺廟所在地之鄉（鄉）長。 
評審小組開會時應親自出席，並須有二分之一之出席始得開會，
出席人員二分之一之同意始得決議。 
本評審小組決議事項包括申請補助之核准與駁回、應修正事項、
補助比例及補助金額之核定及其他相關事項。 
04  (1060607~)[1060607~] 
為 各鄉 建 ， ，

， 均為 （ 家 查 交 ），
為 ， 開 。 

1. 。 
2. 、工 。 
3. 。 
4. 。 
5. 鄉 。 

開 ， 開 ，
決 。 

決 括 、 、
關 。 

05  (891229~)[891229~] 
（ ）建 ，係 、 、 ，宮 、

， 為 （ 為鋼 結構）。 
06  (891229~)[891229~] 
（ ）建 ： 

1. 工 建 。 
2. 、 為建 。 
3. 外觀 建 。 
4. 、 刻為 。 
07  (891229~)[891229~] 

為 建 （ ）建。 
（ ）建 經 過， 工 ，

高  
為 。 
， 江 逕為 ， 高

為 。 
08  (891229~)[891229~] 

管 ， 檢 計
、 、 、規 計 （ 經

、 、 、 、 ）各 15份、
建區 件、 結 各 份，逕 ，

。 
第 09 條 (891229~1060607)[891229~1060607] 
經核定補助之寺廟，仍應依相關法令規定，申請建築執照，並在
核定期限內完成，經本府派員驗收後支付補助款，支款方式由本
府另訂之。 

09  (1060607~)[1060607~] 
經 ， 關 規 ， 建 ，

。 
工 ， 檢 件 款： 

1. 。 
2.工 經 。 
3. 工 、 、 。 
4. （ 據）。 
5. 據。 
6. 經 檢 件。 
經 查 ， 。 
10  (891229~)[891229~] 

經 。 
11  (891229~)[891229~] 

。 

規  江 建  2.1060929 府行法字第 1060035858A 號令 
各條文歷次修訂表 (修正 增訂 刪除 廢止 記錄表) 

條碼 1 2 3 4 5 6 7 8            
1.900104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2.1060929 修 修 修 修 修 修              

1.900104 日連企法字第 0940000095 號令發布全文 8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2.1060929 府行法字第 1060035858A 號令修正發布；修正第 01.02.03.04.05.06 條

條文；並自發布日施行 

第 01 條 (900104~1060929)[900104~1060929] 
本辦法依建築法第七十三條第一項但書及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
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01  (1060929~)[1060929~] 
江 （ 簡 ）為 決 建

， 建 ( 簡 )
。 

第 02 條 (900104~1060929)[900104~1060929] 
本辦法主管機關為連江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受理機關為各
鄉鄉公所。 
02  (1060929~)[1060929~] 

管 關為 ， 各鄉公 、
。 

第 03 條 (900104~1060929)[900104~1060929] 
本縣未領得使用執照建築物，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依本辦法
申請接用水電： 
（一）因興辦公共設施所需拆遷具整建需要且無妨礙都市計畫發
展之建築物。 
（二）天然災害損壞需安置及修復之建築物。 
（三）其他迫切民生需要之建築物。 
（四）本縣實施建築管理或都市計畫前以建築完成之建築物。 
前項建築物不適用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或違反相關法令遭本府強
制斷水、斷電之建築物。 
03  (1060929~)[1060929~] 

、 建 ， 各款 為 ：  
、 計 區 建 。 
、 公共 ：具 建

計 建 。  
、 壞 建 。 
、 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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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款 建 ， 規 ， 、 ： 
、 為 。 
、 高 公 。 
、 公 ，

公 。 
款 款 建 ，經 管 關 可 、

， 規 。 
第 04 條 (900104~1060929)[900104~1060929] 
申請人應為房屋所有人檢具下列文件向受理機關申請核發接用
水電證明： 
（一）申請書。 
（二）門牌證明。 
（三）建築物各方向現況照片。 
（四）建築物位置圖、各層平面圖（應標明各樓層尺寸及隔間）。
（簡圖） 
（五）依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款申請之證明文件。 
（六）本府另外公告規定之文件。 
04  (1060929~)[1060929~] 

為 檢具 件
：  
、 。 
、 。  
、建 各 。  
、建 各 （ 各 隔間簡
）。  
、 結 。 
、 公告規 件。  

第 05 條 (900104~1060929)[900104~1060929] 
主管機關（本府）或授權辦理之受理機關（本縣各鄉公所）受理
依前條規定申請案件，經審查許可核發證明書。 
其有違反原許可使用之事實者，得廢止許可，並通知相關事業機
構停止供應水、電。 
證明書有效期限為六個月，逾期應重新申請許可。 
05  (1060929~)[1060929~] 

規 件，經 查 可 ，
關 關(構) 勘查。 

經 可 可 關 強
、 ， 可， 關 構 供 、

。  
為 個 ， 可。 

第 06 條 (900104~1060929)[900104~1060929] 
依本辦法申請接用水電之建築物，不視為合法房屋；有關違章建
築之處理，仍適用「建築法」、「違章建築處理辦法」之規定。 
06  (1060929~)[1060929~] 

建 ， 為 ； 關 建
， 「建 」 「 建 」 規 。 

07  (900104~)[900104~] 

格 。 
08  (900104~)[900104~] 

。 
   

○○○ ○○鄉○○ ○○ ○○ ○○ 建 係
為 ： 
□ 公共 具 建 計

建 。 
□ 壞 建 。 
□ 建 。 
□ 建 管 計 建 建 。 

檢具 件： 
□ 。 
□ 。 
□建 、各 （ 各 隔間）。（簡

） 
□建 各 。 
□ 款 件。 
□ 外公告規 件。 
敬 貴 □ □ 。 
※ 填具 檢 件， 偽 ，
管 關 關 權 更 ，

。 
※ 為 建 ， 建

據「建 」、「 建 」 關規 。 
  
 江  ○ ○ 鄉 公  

： ○ ○ ○  
： 

： 
國○ ○ ○ ○ ○ ○ ○  

江 建  
、經 ○○鄉○○ ○○ ○○ ○○ 建
係為 ： 

□ 公共 具 建 計
建 。 

□ 壞 建 。 
□ 建 。 
□ 建 管 計 建 建 。 
、 。 
、 建 ， 為 據， 建

建  
建 管 關規 。 
  ○ ○ ○ 君  

○鄉 公  鄉  
國  

 建 江 建  1. 97080 日 xxxxxx 字第 09708010000000 令 
各條文歷次修訂表 (修正 增訂 刪除 廢止 記錄表) 

條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 97080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1. 97080 日 xxxxx 字第 09708010000000 令號令發布全文 18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1 章  
01  (97080~)[97080~] 

據「 建 江 建 」
。 

02  (97080~)[97080~] 
： 

(1) 建 。 
(2)建 外 、 崗 。 
(3)建 外 。 
(4)外觀 。 
03  (97080~)[97080~] 

： 
1. 據 計 ； 公告 。 
2. 公開 查 （

查 查）。 
3. 勘 ，

。 
4. 。 
5. 。 
6. 據 規 工， 勘 。 

7. 工 ， 填 ， 檢
工 5 、 工 15 、 工 5

。  
8. 查 ， 結 工 。 
2    
04  (97080~)[97080~] 

間： 公告 ，為 （
）。 

05  (97080~)[97080~] 
： ，填 檢 件 ，

逕 局 。 
06  (97080~)[97080~] 

關 件： 
1. （ 件 ） 
2. （ 件 ） 
3.產權 結 （ 件 ）： 
4. ： 建 產權 ， 經建 產權
具 （ 件 ）。 
5. ： 局 ，
供 考 。 

6.6. 簡 ： A4 規格 ，
加 。 

第 3 章  審核  
07  (97080~)[97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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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 公開 。 
08  (97080~)[97080~] 
查 為 關 件、產權 、 俱
， 規 件 查， ，

考 決 ，，
， 查 格 。 

公 計 值， 值較 較為
。 
08-1  (97080~)[97080~] 
值公 計 ： 

1. 區： 
經  

+( *0.5+ *0.24+ *0.36) 

： . 各為 *0.5，
*0.4。 

2. 區：公 × 0.4 
3. ：公 × 0.3 
09  (97080~)[97080~] 

查 ， 勘
，經 格 ， 。 

10  (97080~)[97080~] 
， 關 、 家 、

， 查工 ， 查
， ，為個

過 ， 查 。  
4 工 
11  (97080~)[97080~] 

， 可 工，
， 格，

。 
12  (97080~)[97080~] 

過 規 工
， 工 工 過 ， 。 

13  (97080~)[97080~] 
規 工 工， 工
， 規 。 

第五章驗收 
14  (97080~)[97080~] 

工 ， 規 工 ，檢 工 、 工
工 過 ， （

件 ）。 
15  (97080~)[97080~] 

， 。 
16  (97080~)[97080~] 

勘 、 、 ，
工 ， 工 、 、

， 建 份
， 。 

17  (97080~)[97080~] 
結果 填具「 江 建

查 」，計 、 、 ，
結 款 。 

18  (97080~)[97080~] 
。 

 
自治
規則 江 庫  1.840410 日 xxxxxxx 字第 08404100000 號令發布全文 5 點；並自發布日施行 

各條文歷次修訂表 (修正 增訂 刪除 廢止 記錄表) 
條碼 1 2 3 4 5               
1.840410 訂 訂 訂 訂 訂               

1.840410 日 xxxxxxx 字第 08404100000 號令發布全文 5 點；並自發布日施行 

江 庫  

 
 

（ 計） 
 

 
、 宗 為

計價 ， 。 
、 為計價

， 。 

 

 
０．

計 。 
為 價

， 價
， 。 

價
 

０．０
計 。 

宗 為 價
， ０００

０００ 計 。 
： 、 研 「

庫 」 結 。 
、 為 、 權 權 經

， 。 
、 供 更 ，

（ ） ， 價格
計價。 

 

自治
規則 江 建 規 更 管  2. 1060913 府行法字第 1060033860A 號令 

各條文歷次修訂表 (修正 增訂 刪除 廢止 記錄表) 
條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表

1 
件
1 

件
2 

件
3 

件
4 

件
5 

件
6 

1. 970606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2. 1060913      修  修 修 修   修       

1. 970606 日連企法字第 0970017098 號令發布全文 12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2. 1060913 府行法字第 1060033860A 號令修正發布第 06、08、09、10、11 條，
條文；並自發布日起施行 

01  (970606~)[970606~] 
建 規 。 

02  (970606~)[970606~] 
建 更 ， 都 計

區管 規 。 
03  (970606~)[970606~] 
建 更 ， 各 （ ）
可，各 管 關（ ） 規 ，從 規 。 

04  (970606~)[970606~] 
建 更 ， 更 ，

建 為 。 更 ，
更 為 。 

05  (970606~)[970606~] 
建 更 ， 為

具 區 為 ，
規 規 。 

第 06 條 (970606~1060913)[970606~1060913] 
建築物在一定規模以下之使用類組變更，符合本辦法附表規定者，
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 
依前項申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者，由申請人檢具下列文件送請

連江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辦理： 
一 免變更使用執照證明申請書。 
二 建築物使用執照存根聯、部分使用執照存根聯、變更使用執
照存根聯（無部分使用執照存根聯、變更使用執照存根聯免附）。 
三 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四 建築物變更使用同意書。但申請人與建物所有權人同一者免
檢附。 
五 最近三個月之建築物登記謄本（建號全部）及建物測量成果
圖。 
六 建築物使用執照、部分使用執照、最後一次變更使用執照竣
工圖之當層平面圖、地面一層平面圖、位置（配置）圖（無部分
使用執照、變更使用執照免附）。 
七 門牌整編證明。但未涉門牌整編者免附。 
前項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申請之核准，應於核准後副知國稅局、
稅捐稽徵機關、地政機關、本府消防局、工務局。 
06  (1060913~)[1060913~~] 
建 規 更， 規 ，

更 。 
 更 ， 檢具 件

江 （ 簡 ） ： 
  更 。 
  建 、 、 更

（ 、 更 ）。 
  區 。 
  建 更 。 建 權
檢 。 
  個 建 （建 ） 建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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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 、 、 更
工 、 、 （ ） （

、 更 ）。 
  。 。 
 更 ， 國 局、

稽 關、 關、 局、工 。 
07  (970606~)[970606~] 

建 （併） ，僅 減 構 ，
建 、

公 ， 更 。 
第 08 條 (970606~1060913)[970606~1060913] 
建築物建造行為以外之構造變更行為，屬下列情形之一者，免辦
理變更使用執照： 
一 樑、柱穿孔。 
二 小樑變更。 
三 梯級變更。 
四 非安全梯之樓梯變更。 
五 專有部分之樓地板變更，每層變更樓地板面積合計在一百平
方公尺以下，且在該層總樓地板面積二分之一以下者。 
前項變更，申請人應備齊下列文件，送請本府工務局或工務局委
託之審查單位審查同意後，始得為之： 
一 申請書。 
二 建築物使用執照存根聯、部分使用執照存根聯、變更使用執
照存根聯。 
三 建築物變更使用同意書。但申請人與建物所有權人同一者免
檢附。 
四 檢附最近三個月之建築物登記謄本（建號全部）及建物測量
成果圖。 
五 建築物使用執照、部分使用執照、最後一次變更使用執照竣
工圖之當層平面圖、地面一層平面圖、位置（配置）圖。 
六 建築師簽證表及設計圖說（四份）。但涉及相關專業工業技
師或各項設備專業技師應簽證項目，須併同檢附。 
七 建築師監造說明書。 
八 申請變更位置涉及共用部分者，應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
或檢附該建築物區分所有權人同意書，或出具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施行前即已變更為現況之切結書。 
九 有無涉及原核准開放空間、結構外審、都市設計審議等說明
書。 
08  (1060913~)[ 1060913~] 
建 建 為 外 構 更 為， ，

更 ： 
 、 孔。 
 更。 
 更。 
 更。 
 更， 更 計
公 ， 。 

更， 件， 工 工
查 查 ， 為 ： 

 。 
 建 、 、 更

。 
 建 更 。 建 權

檢 。 
 檢 個 建 （建 ） 建
果 。 
 建 、 、 更

工 、 、 （ ） 。 
 建 計 （ 份）。 關 工
各 ， 併 檢 。 

 建 監 。 
 更 共 ， 經區 權 決 ，
檢 建 區 權 ， 具公 管

更為 結 。 
九 開 空間、結構外 、都 計

。 
第 09 條 (970606~1060913)[970606~1060913] 
附設於建築物之平面停車位數量變更，未涉及應辦雜項執照，且
不違反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六十條、第六十一條及第
一百十四條第二款第三目規定者，申請人除須依第九條規定備齊

文件外，須檢附非屬法定停車位及停車獎勵車位切結書，送請本
府工務局審查同意後，始得為之。 
09  (1060913~)[ 1060913~] 

建 車 更， ，
建 規 建 計 工 、

款 規 ， 九 規
件外， 檢 車 車獎 車 結 ，
工 查 ， 為 。 

第 10 條 (970606~1060913)[970606~1060913] 
建築物之使用與原核定使用不合，屬下列情形之一者，免辦理變
更使用執照。但應經本府工務局或工務局委託之審查單位審查同
意後，始得為之： 
一 綠化設施變更。 
二 分戶牆變更。 
三 總樓層數在二層以下建築物之外牆變更，或其屋架、屋頂未
過半之修理或變更。 
前項變更涉及改變原核准開放空間、結構外審、都市設計審議等
審查內容者，應重新通過審核後始可辦理。聚落保存區內建築物
及經政府補助修繕之工程，應申請工程許可。 
第一項第三款之變更，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四十五條規定者。 
二 經建築師簽認，建築物之防火區劃及構造安全無虞者。 
三 申請外牆變更之建築物，該公寓大廈管理規約另有規定或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已有決議，經向主管機關完成報備有案者，應依
該規約或決議之內容辦理者。 
10  (1060913~)[ 1060913~] 
建 ， ，
更 。 經 工 工 查 查

， 為 ： 
 更。 
 更。 
 建 外 更， 架、

過 更。 
更 改 開 空間、結構外 、都 計

查 ， 過 可 。 區 建
經 工 ， 工 可。 

款 更， 規 ： 
 建 規 建 計 工 規 。 
 經建 ，建 區 構 。 
 外 更 建 ， 公 管 規 規 區

權 決 ，經 管 關 ，
規 決 。 

第 11 條 (970606~1060913)[970606~1060913] 
依第十條第一項各款申請免變更使用執照者，除依第八條第二項
規定備齊文件外，並應依下列規定辦理，經本府工務局審查同意
後，始得為之: 
一 變更涉及防火區劃變更者應檢附建築師簽證之防火區劃安全
檢討。 
二 第十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變更，須檢附申請樓層變更前、後之
建築立面圖各四份。 
11  (1060913~)[1060913~] 

各款 更 ，
規 件外， 規 ，經 工 查

， 為 : 
 更 區 更 檢 建 區

檢 。 
 款 更， 檢 更 、

建 各 份。 
12  (970606~)[970606~] 

。 
附表一(970606~ 1060913)[970606~ 106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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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913~)[1060913~] 

 

附件一 (970606~)[970606~] 

 

附件二 (970606~)[970606~] 

 
附件三 (970606~)[970606~] 

 
附件五 (970606~)[970606~] 

 

附件六 (970606~)[97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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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970606~)[970606~] 

 

 

規  江 建 結構 查原  2.1060913 府行法字第 1060033860A 號令 

各條文歷次修訂表 (修正 增訂 刪除 廢止 記錄表) 
條碼 1 2 3 4 5 6 7             
1.980624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2.1060913 修 修 修 修 修 刪 刪             

1.980624 日連企法字第 0980020355 號令發布全文 7 點；並自發布日施行 

2.1060913 府行法字第 1060033860A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5 點；修正第 2.3.4.5. 點

文；刪除第 6.7 點文；並自發布日施行 

第 01 點(980624~)[980624] 
據建 規 。 

第 02 點(980624~1060913)[980624~1060913] 
適用範圍（認定標準）： 
（一）建築物高度超過五十公尺者。 
（二）鋼筋混凝土構造且設計跨度在十五公尺以上者。 
（三）地下層開挖層數三層以上之建築物。但開挖邊界與基地境
界線之最小距離大於開挖深度者，不在此限。 
（四）其他情況特殊經連江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工務局認有
必要者。 

第 02 點(1060913~)[1060913~] 
( )： 

1.建 高 過 公 。 
2.鋼 構 計跨 公 。 
3. 開挖 建 。 開挖 界 境界

距 開挖 ， 。 
經 江 （ 簡 ）工

。 
第 03 點(980624~1060913)[980624~1060913] 
受理委託審查之機關（團體）如下： 
（一）中華民國建築學會。 
（二）福建省、台灣省、臺北市、高雄市建築師公會。 
（三）台灣省、臺北市、高雄市土木技師公會。 
（四）台灣省、臺北市、高雄市結構技師公會。 
（五）其他經本府工務局核備之機關（團體）。 
前項審查人員需具有大學專任教授、建築師或土木、結構技師資
格。各審查機關（團體）之擔任審查人員應報本府工務局核備，
異動時亦同。 

第 03 點(1060913~)[1060913~] 
查 關（ ） : 

1. 國建 。 
2. 建 、 、 、高 建 公 。 
3. 、 、高 公 。 
4. 、 、高 結構 公 。 
5. 經 工 關（ ）。 

查 具 教 、建 、結構
格。各 查 關（ ） 查 工 ，

。 
第 04 點(980624~1060913)[980624~1060913] 

審查方式： 
（一）受委託審查機關（團體），審查委託案件之審查人數，每
案至少應有五人以上組成審查會進行書圖審查，得邀請申請人列
席說明；除較單純之局部變更設計案件外，應以公開形式審查，
並允許自由旁聽。 
（二）本府認有必要時，得於審查機關（團體）審查完成後至本
府准予備查期間內，邀請審查機關（團體）簡報說明。 
（三）委託審查案件，原設計人不得參與該案件之審查。 

第 04 點(1060913~)[1060913~] 
查 ： 

查 關（ ）， 查 件 查 ，
查 查， ；

較 局 更 計 件外， 公開 查，
。 

， 查 關（ ） 查
查 間 ， 查 關（ ）簡 。 

查 件， 計 件 查。 
第 05 點(980624~1060913)[980624~1060913] 
審查作業： 
（一）委託審查完成之案件，應由起造人檢送經審查人員簽名及
審查機關（團體）加蓋印信之結構計算書、結構設計施工圖、鑽
探報告及審查意見書等資料，經本府備查後，始得開工。 
（二）小部份結構變更設計（除柱、主梁、剪力牆、承重牆、斜
撐或基礎等之變動）案件，經結構技師簽證無影響整體結構安全
者，得免辦理複審。 
（三）施工中變更結構設計案件，其結構涉及應委託審查時，得
經本府工務局先行核准變更設計後，結構部份再行委託審查。 

第 06 點(980624~)[980624] 
審查機關（團體）應於起造人備妥審查文件交付後，三個月內審
查完成；但屆期未能審查完成之案件，審查機關（團體）應於屆
期前，敘明理由向本府核備。 

第 07 點(980624~)[980624] 
審查費用應由起造人負擔。 

第 05 點(1060913~)[1060913~] 
查 ： 

查 件， 檢 經 查 查
關（ ）加蓋 結構計 、結構 計 工 、 告

查 見 ，經 查 ， 開工。 
份結構 更 計（ 、 、 、 、

） 件，經結構 結構 ，
。 

工 更結構 計 件， 結構 查 ， 經
工 更 計 ，結構 份 查。 

查 關（ ） 查 件交 ， 個
查 ； 屆 查 件， 查 關（ ） 屆

，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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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  

規  江 建  2.1001124 日連企法第 1000043202 號令 

各條文歷次修訂表 (修正 增訂 刪除 廢止 記錄表) 
條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 970828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2.1001124                    

1.970828 日 xxxxxx09708280000000 令發布全文 13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2.1001124 日連企法第 1000043202 號令發布(未修正) 

[第 01 條 970828 制定理由] 
 明訂本要點目的  

第 01 條 (970828~)[ 970828~] 
江 （ 簡 ）為 建 ，

， 。 

[第 02 條 970828 制定理由] 
 說明本要點執行得委託之對象  

第 02 條 (970828~)[ 970828~] 
規 關 構 。 

[第 03 條 970828 制定理由] 
 明訂補助對象 

第 03 條 (970828~)[ 970828~] 
江 （ 簡 ） 、 各 關，

， 建
， 。 

[第 04 條 970828 制定理由] 
 明訂補助條件  

第 04 條 (970828~)[ 970828~] 
建 為 ，

公 。 

[第 05 條 970828 制定理由] 
 明訂設計及維護參考依據 

第 05 條 (970828~)[ 970828~] 
建 計 關 管 ，

「建 規 建 計 工 」 「建
計 規 」 關規 。 

[第 06 條 970828 制定理由] 
 明訂水質設計標準  

第 06 條 (970828~)[ 970828~] 
建 計 管 ， 經

規 ， 建
建 值。 

建 值 為 、景觀、
灌、 、 、街 清 ，
建 值 ； 外 （ 、

） 污 ，
境 公告 「建 污

建 」 。 

[第 07 條 970828 制定理由] 
 說明申請補助應繳交之文件  

第 07 條 (970828~)[ 970828~] 
 檢具 件，

構 ： 
( ) 計 。  

( ) 建 ， 檢具 建 權
。  

( ) ， 具    權
。  

( ) 款 件 ， 管
具 件； 。  

( ) 關 規 ， 可 件。  
 ( ) 規 件。 

[第 08 條 970828 制定理由] 
 明訂補助經費標準 

第 08 條 (970828~)[ 970828~] 
公 為 ，

高 。
各 關、 校 公 ， 經鄉公 ，
建 系 。 

[第 09 條 970828 制定理由] 
 明訂審查機制 

第 09 條 (970828~)[ 970828~] 
遴 關 關（構） 家 為 查 ，

查 件。 
件 查 ， 為 ；
查 ， 九 。 

件， 計 、計 、
果 ， 查。 

 [第 10 條 970828 制定理由] 
明訂撥款機制  

第 10 條 (970828~)[ 970828~] 
件經 查 過 ，

構共 契 ； 工 個 ， 檢具
工 關 款 件，經 查 過

款。 

[第 11 條 970828 制定理由] 
 明訂派員抽查機制  

第 11 條 (970828~)[ 970828~] 
構 ， 查

建 。 

 [第 12 條 970828 制定理由] 
說明未依補助要點辦理之處理方式 

第 12 條 (970828~)[ 970828~] 
， 款，

： 
( ) 契 建 建 。  
( ) 件 ，

。 

 [第 13 條 970828 制定理由] 
明訂補助預算來源  

第 13 條 (970828~)[ 970828~] 
經 。 

 

 江 建 工查  1.920227  
01 (~)[920227~] 
江  ( 簡 )為 建 工查 關

， 。 
02 (~)[920227~] 
公共 查 ： 
( ) 。 
( ) 溝渠(公共 溝) 。 
( ) 。 
( ) 計 樁 公共建 。 
( ) 。 
03 (~)[920227~] 
建 境 查 ： 
( ) 。 
( ) 蓋 、 、 架、工 、 舊
建 。 
( )清 溝。 
04 (~)[920227~] 

建 、 構 、 隔間 查 (
份 ) 

( )建 : ( 建 查 ) 
( ) 構 ： 、 、 構

工。 
( ) 隔間: 隔間 。 
( ) ： 
l、 檢 件。 
2、 ： 。 
3、污 ;建 規

加 ， 公共 管
件; 檢 局 件。 
4、建 。 
5、 降 檢 管 關 檢查 構檢
查 格 件。 
6、 空 ： 、 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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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空間： 
(1) 外 空間 ，

。 
， 。 

(3) 械 ， 檢 建 空間 械
工檢查 。 

( )建 ： 
l、建 外 ， 可
供 。 

2、外 規開 。 
3、 ， 。 
4、 、 。 
5、 4 。 
( ) 區 ， 規
檢 格 件。 
05 (~)[920227~] 
、 規 查 ， 查 ( ) 。 

 
 

 江 建 光 繳交  1.920727  
01 (~)[920227~] 
江 ( 簡 )為 建 ，

高建 管 ， 。 
02 (~)[920227~] 

： 
( )建 。 
( ) 更 計 。 
( ) 。 
03 (~)[920227~] 
繳交建 光 繳交： 
( )建 光 ： 

階 建 繳交。 
階 勘 繳交。 

( ) 更 計 光 ： 更 計 繳交。 
( ) 光 ： 繳交。 
04 (~)[920227~] 
繳交建 光 為 ： 
( )建 ： 階 建 、 。 

階 結構 (計 、各 結構 )。 
( ) 更 計：為 更 份 建 結構 。 
( ) ：為建 工 ( 括建 各 、 、

空 、 間隔、 空間、 )、 、
、 、 。 

件( )、( ) 。 
05 (~)[920227~] 

光 ， (dwg
dwf) (加 ) 可攜 件格 (pdf) 、

jpg 格 (300dpi) ( ) ) 。 
 

 

 
06 (~)[920227~] 

光 建 、 ( 件
)： 建 更 計 經建 查 ，

建 查 ; ( 建
) ， 。 

07 (~)[920227~] 
繳交 光 經 ( 件 ) 查

， 管; ， 。 
08 (~)[920227~] 
經繳交 光 ， 加 管。 
09 (~)[920227~] 

。 
 

 

 江 建 工管  1050224 
第 01 點 (~)[1050224~] 
連江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維護建築物施工場所之公共安
全、公共交通、公共衛生及促進市容觀瞻，特依建築法第五十
八條、第六十一條、第六十三條至第六十九條、第八十九條及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八章之規定訂定本要點。 

第 02 點 (~)[1050224~] 
（工地措施）凡從事建築物之新建、增建、改建、修建或拆除
等行為時，施工場所，應有維護安全、防護危險及預防災害之
設備措施。其圖說應依建築法第五十四條及連江縣建築管理自
治條例第二十一條之規定申經本府工務局備查，拆除時亦同。 

第 03 點 (~)[1050224~] 
（安全圍籬之設備內容）安全圍籬之設備內容如下： 
（一）設置範圍：應於施工場所四週設置，但以既有之構造物
替代安全圍籬者不在此限。 
（二）材料：建築物施工場所應以厚度一‧二０公厘以上金屬
板材料設置，高度在二‧四０公尺以上定著基地上之密閉式之
安全圍籬。 
（三）底座：安全圍籬底部和地表間空隙，須設金屬板或混凝
土防溢座，使基地用水不致溢流到基地外。 
（四）施工門：車輛出入設置鐵捲門或軌道式活動密閉門，除
車輛出入外應隨時封閉，並不得任意遷移。 
（五）警示標誌：於圍籬突出轉角處張貼警示標誌圖樣。 
（六）警示燈：於圍籬每隔二.二五公尺至六公尺、突出、轉角、
施工大門處設立警示燈，以利夜間人車注意。 
（七）其他：結構體完成，鷹架圍籬拆除後，整理環境時，於
借用道路範圍內，須圍妥一．二公尺以上高拒馬等完善之維護
措施，並隨時清掃整理，以維持工地整潔。 

第 04 點 (~)[1050224~] 
四、（機具材料置放）建築物施工時，其建築材料、施工機具
及廢棄物之堆放應在安全圍籬內。如地下室全部開挖者，應考

慮分段施工或於擋土支擋上方架設棧橋（供施工機具運轉）、
構臺（供材料置放）以利工程施工，但基地情形特殊無其他替
代方法可施工時，其運轉機具或擋土構材得報經核准限時借用
道路。 

第 05 點 (~)[1050224~] 
（鷹架、護網、帆布、斜籬）二層以上建物施工或拆除時，其
施工鷹架外緣距離建築線或地界線不足二‧五０公尺或五層以
上建築物施工時，應設置防止物料向外飛散或墜落之措施。 
（一）鷹架設置：六層以上建築物施工時應使用鋼管鷹架或鋼
框鷹架並於鷹架柱腳底採取防沉措施。但其施工場地情況特殊
或其未臨接道路部分，無礙於公共安全經核准者不在此限。 
（二）護網：鷹架外部應置二十號以上鍍鋅鐵絲網或一‧三公
厘徑尼龍塑膠網（網格不得大於十五公厘，搭接長度不得小於
二０公分）。 
（三）帆布護籬：鷹架外部於四樓版以下應另加設厚０‧二二
公厘帆布圍護。 
（四）斜籬：鷹架斜籬應使用框架以０．九公分厚夾板或一．
二公厘鋼板設置於二或三樓板處並每五層設置一處，突出鷹架
寬度約二公尺。 
（五）鋼骨構造等無鷹架工程應於開工前提具防護措施作法。 

第 06 點 (~)[1050224~] 
（安全走廊範圍）凡建築基地面前設有人行步道應留設騎樓者，
應於安全圍籬外設置有頂蓋之行人安全走廊，以銜接基地相鄰
之騎樓或人行道。 

第 07 點 (~)[1050224~] 
（安全走廊規格）行人安全走廊之設置應依左列規定辦理： 
（一）安全走廊之淨寬至少一．二公尺，淨高至少二．四０公
尺，使用材料為鋼鐵料、金屬料，應堅固安全美觀，其頂面應
設置鋼板（厚度一．五０公厘以上）頂側線應設置二十公分寬
以下之封板，以防止物料墜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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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路旁設有紅磚人行道（寬度二．三０公尺以上）者，
其安全走廊之寬度與紅磚人行道寬度相同，其餘地區應依前款
規定設置，但路旁行道樹得扣除佔用範圍。 
（三）安全走廊上方，得加設臨時工房或供材料貨櫃置放（須
檢討結構安全），其造型應整齊美觀，層高不得超過四公尺，
安全走廊內不得設置任何阻礙物，並應舖設適當材料使地面齊
平，以利通行。 
（四）安全走廊內應設置照明設備。 
（五）安全走廊除供施工場所之車輛進出口處（地坪加０．九
公分厚鐵板）外，應力求貫通不得中斷，且不得任意遷移拆除。 
（六）行人安全走廊應於該建築物全部完工後拆除。 

第 08 點 (~)[1050224~] 
（吊高設備）建築物施工場所使用起重或吊高設備作業及車輛
進出之際時，應考慮其安全性，並派員身著鉻黃色衣服，手持
指揮旗疏導交通，車輛進出口位置應距離道路交叉口、轉角，
人行斑馬線、消防栓在五公尺以上，火警警報器三公尺以上，
但情況特殊，經主管建築機關核准者不受此限。 

第 09 點 (~)[1050224~] 
（保持道路清潔）建築工程地區有污損周圍路段者，應即以混
凝土或瀝青混凝土等材料暫時加以舖平並清除廢棄物等，以維
護施工環境清潔。工地須設置沖洗設備；車輛之輪胎應刷洗乾
淨後始得駛離工地，沿途不得滴漏污水遺落污物。 

第 10 點 (~)[1050224~] 
（騎樓打通）建築物應設置法定騎樓之施工場所，除騎樓地面
經核准者外，應保持與鄰側騎樓地及前側人行道面順平；並應
於二樓樓板混凝土灌注一個月內打通騎樓及在騎樓內側加做圍
籬，以供公眾通行，但鄰接地騎樓未打通前或案情特殊經主管
建築機關核准延長者，不在此限。 

第 11 點 (~)[1050224~] 
（衛生設備）建築物施工場所，如於基地內設置工寮及臨時廁
所時，應隨時保持清潔，其臨時廁所應經污水處理設施處理始
得排放，以維公共衛生。 

第 12 點 (~)[1050224~] 
（垃圾清除）建築物施工場所除利用電梯孔、管道間清運垃圾
外，應設置垃圾清除滑落孔道或加設防護裝置之垃圾滑槽，以
防止垃圾自上落下時四處飛散。 

第 13 點 (~)[1050224~] 
（安全護欄）建築物施工場所可能發生跌落事故之處所，如昇
降機坑孔道、吊孔各樓層之開口、樓梯等應加揭示危險標誌並
設置高一‧一０公尺以上之安全護欄。 

第 14 點 (~)[1050224~] 
（排水護蓋材料）建築物施工場所應規劃基地排水設施，基地
四周原有排水溝應隨時疏濬保持暢通，其車輛出入口處用鐵板
護蓋蓋於水溝上，其餘得以適當材料護蓋。 

第 15 點 (~)[1050224~] 
（污泥處理）建築物施工場所，如有反循環基樁、連續壁、預
壘排樁、磨石子等工程產生之污泥者，應設置足夠容量之污泥
沈澱處理槽或機械處理設備使污泥凝結沈澱後，其上方之廢水
始得排入現有排水溝，凝結沈澱之污泥並應運離工地處理。 

第 16 點 (~)[1050224~] 
（噪音、震動作業時限）建築物施工場所易產生噪音或震動或
灰塵散播之工程，其作業時間，應依左列規定辦理： 
（一）震動及灰塵散播作業場所，限於上午七時至下午八時時
間實施。 
（二）噪音作業場所：打設擋土樁、挖土機操作時應遵守噪音
管制有關規定，其作業時間限於上午七時至下午十時時間實
施。 

第 17 點 (~)[1050224~] 
（公共設施防護）建築物施工場所之周圍道路、既成巷路、鄰
近房屋、排水溝渠、下水道與人孔、給水管與止水栓、瓦斯管、
消防栓、電力電纜、電話線、軍用通訊電纜、交通號誌、公車
站牌、電桿、行道樹、人行地下道、陸橋、公共護欄、路燈等
公共設施均應予詳加調查，隨時與有關主管單位協調養護、防
護、迂迴施工、臨時移設等對策，以防止導致鄰近地區發生缺
水、瓦斯斷氣、斷話、火警等情況。 

第 18 點 (~)[1050224~] 
（顏色與標示牌）安全圍籬、安全走廊、帆布護籬等設施之顏
色以整齊劃一為原則，並於車輛進出口處設置標示板（七十五
公分×一五０公分）標示工程名稱、建造執照號碼、起造人、設
計人、監造人、承造人（含工地主任及專任工程人員）、緊急
連絡電話等有關工程內容摘要外，不得設置與工程無關之任何
廣告。（如附表） 

第 19 點 (~)[1050224~] 
（罰則）違反以上各點規定者，依建築法第八十九條之規定，
除勒令停工外，並各處承造人、監造人或拆除人如左列罰鍰；
其起造人亦有責任時，得處以相同金額之罰鍰。 
建築物施工場所各項違規事項，應於文到或現場口頭傳達後，
十日內期限改善完畢，逾期未改善，以另一次違規論處。 

第 20 點 (~)[1050224~] 
經奉核可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江 建 工 勘  1050224 

第 01 點 (~)[1050224~] 
連江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執行建築工程勘驗，依連江縣
建 
築管理自治條例第二十三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第 02 點 (~)[1050224~] 
建築程施工中必須勘驗部分部分請參照連江縣建築管理自治條
例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 

第 03 點 (~)[1050224~] 
承造人申報施工勘驗時，本府除依相關規定檢查其檢附之文件
外，並對勘驗查核報告表內容加強查核。 

第 04 點 (~)[1050224~] 
承造人申報供公眾使用及高度十四公尺以上建築物壹層頂版配
筋勘驗時，本府應派員現場勘驗，其餘各必須勘驗部份，本府
以書面審查為原則，並得隨時派員赴現場勘驗之。 

第 05 點 (~)[1050224~] 
本府派員至現場勘驗時，應依查核紀錄表（如附表）項目查核。 

第 06 點 (~)[1050224~] 

經奉核後實行，修正時亦同。 

 
 

 

 
江 建 工 壞 件  1050224 

第 01 點 (~)[1050224~] 
連江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維護公共安全並疏減訟源及辦
理建築爭議事件解決紛爭，特依建築法第二十六條及第五十八
條制定本要點。 

第 02 點 (~)[1050224~] 

建築物設計人對於施工涉及公共安全之防範措施，應預先為周
全之考慮。 
建築物施工中，起造人、承造人、監造人對於公共安全應有周
全之防護措施，如有發生侵害他人財產或肇致危險或傷害他人
等情事，建築物起造人、設計人、監造人、承造人（含負責人
及專任工程人員）應依建築法及營造業法規定分別負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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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3 點 (~)[1050224~] 
本要點所稱鑑定單位，應合於下列規定之一： 
一 相關專業公會： 組織章程應經其相關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備
查，業務項目核准內容應包括受理委託辦理各種建築、土木工
程鑑定估價。主持鑑定人員應具備建築師或專業技師資格，並
以公會名義出具鑑定報告。 
二 學術研究機構： 
（一）法人組織之建築、土木學術研究機構：組織章程應包括
相關營建研究項目及經其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備查有案。主持 
鑑定人員應具建築師或專業技師資格，並以機構名義出具 
鑑定報告。 
（二）其他學術研究機構：教育部立案設有建築、土木相關科
系研究所或附設之學術單位並以學校名義出具鑑定報告。 

第 04 點 (~)[1050224~] 
施工建築物有開挖地下室者，為界定將來損鄰責任， 起造人及
承造人應於放樣前，向鑑定單位申請鄰房現況調查（至少以基
礎開挖深度四倍以上水平距離內所有鄰房之各層範圍），作成
報告於申報放樣勘驗時一併檢附備查。但事先報經本府認可免
附者，不在此限。 
鄰房所有權人經鑑定機構正式掛號通知無法送達或拒絕配合辦
理鄰房現況調查，除有特殊原因外，嗣後提出損鄰事件陳情者，
本縣建築爭議事件評審委員會得逕依損壞鑑定報告書評審。 
其他建築物施工，得比照前二項規定辦理。 

第 05 點 (~)[1050224~] 
建築工程發生損壞鄰房事件(以下簡稱損鄰事件)，主管機關於
獲知事件發生時應以書面通知起造人、監造人、承造人查明及
副知受損戶並檢送本處理要點。且工地承造人應立即停工，監
造人、承造人及專任工程人員經勘查後應出具安全鑑定書送主
管機關備查。 
前項之安全鑑定，應視鑑定之情況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經鑑定無危及公共安全者，於報請本府或核備後， 准予繼
續施工。 
二 經鑑定有危及公共安全者，應勒令停工並知會起造人、監造
人、承造人改善加強防護並協調修護賠償。但經監造人、承造
人及專任工程人員勘查認為停工會使損鄰擴大且有緊急搶救必
要者，得由起、監、承造人即刻採取維護補救措施，直至無影
響公共安全之虞為止，並報經本府核備後，准予繼續施工。如
起造人、監造人、承造人未依前項規定辦理，主管機關得依建
築法第五十八條規定辦理。 

第 06 點 (~)[1050224~] 
發生損鄰事件時，監造人、承造人及專任工程人員應於十日內
依前條規定出具安全鑑定書。 

第 07 點 (~)[1050224~] 
起、承造人應就損鄰事件主動與受損戶協調修復賠償事宜。 
前項就賠償事宜未能達成協議或和解者，雙方當事人得委託鑑
定單位鑑定，本府以該鑑定單位出具之鑑定報告作為後續協調
及辦理提存之依據。 

第 08 點 (~)[1050224~] 
起、承造人委託鑑定單位辦理鑑定時，如受損戶經鑑定單位通
知三次仍無法配合完成鑑定者，由受委託之鑑定單位出具報告

書，送請本府備查並副知受損戶，本府得逕為撤銷列管，並通
知雙方當事人循司法途徑解決，或提交本縣建築爭議事件評審
委員會評審決議通過後，由起造人繼續施工並依法請領使用執
照。 

第 09 點 (~)[1050224~] 
第九點 鄰房損壞責任如經鑑定非屬施工所造成，或鄰房房屋邊
緣線與工程開挖境界線間之水平距離大於開挖深度四倍以上並
經專任工程人員及監造人認定非屬本工程造成者，本府得撤銷
列管。 
前項情形，如陳情人提出異議，得自覓鑑定單位鑑定並出具損
壞鑑定報告，認定已危及公共安全且係由該建築工程所造成者，
應由異議人申請本縣建築爭議事件評審委員會評審。 

第 10 點 (~)[1050224~]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本府發函監、承造人及專任工程人員勘
查，經監造人及專任工程人員認定無危及公共安全者，逕行撤
銷列管，由爭議雙方逕循司法途徑解決： 
一 鄰房受損部分不屬於合法建築物。 
二 建築物施工逾屋頂版或屋架申報勘驗（建築物結構體完成）
一個月始提出損鄰事件陳情。 

第 11 點 (~)[1050224~] 
建築物發生損鄰事件，雙方當事人應自行協調或聲請當地鄉公
所調解委員會調解。調解如達成協議，雙方應作成和解書或調
解書，送交本府備查銷案，並依法申請使用執照。 
前項和解書或調解書向本府備查銷案時，應檢附相關建物謄本。
如該建築物無產權登記亦無使用執照，即以陳情人為和解人。 
前項陳情人應檢附合法房屋證明文件，並以切結書切結建築物
為其所有。 

第 12 點 (~)[1050224~] 
損鄰事件經自行協調不成或經各鄉公所調解委員會調解不成立，
雙方當事人得檢具協調或調解不成立證明文件及損害鑑定報告，
向本縣建築爭議事件評審委員會申請協調。 
前項協調，陳情人或受損戶經本府通知而不出席達二次以上或
協調不成立者，由雙方當事人循司法途徑解決。 

第 13 點 (~)[1050224~] 
前條協調程序，經監造人鑑定無危及公共安全者，本縣建築爭
議事件評審委員會得決議由起、承造人之一，依鑑定單位鑑估
受損房屋修復賠償費用提存法院，以受損戶名義提存法院後，
檢據相關文件依法請領使用執照。但雙方當事人各自申請之鑑
定報告其修復賠償費用不一致時，由建築爭議事件評審委員會
決議之。 
損壞鄰房修復賠償費用提存法院數額表如附表一，並應分段累
計確定數額，受損戶如有異議應循司法途徑解決。 

第 14 點 (~)[1050224~] 
建築爭議事件評審委員會認有必要時，得要求鑑定單位或相關
單位派員列席說明。 

第 15 點 (~)[1050224~] 
本處理要點奉核可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江 建 、 查  1050224  

各條文歷次修訂表 (修正 增訂 刪除 廢止 記錄表) 
條碼 1 2 3 4 5 6 7 8  9        

1. 970727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2.1050224                  

條碼 1 2 3 4 5 6 7 8 0 9 10 11      

2. 1050224 1
修 

增 2 修 3 修 增 增 增 4 修 5 刪 6 修 增 增      

1. 970727 日 

2.1050224 日 

第 01 點 
第 01 點(970727~1050224)[ 970727~1050224] 
為提高連江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行政服務效率及建築設計
品質，並推動行政與技術分立制度，依內政部建造執照及雜項
執照規定填目審查及簽證項目抽查作業要點，特訂定本處理方
式。本府委託各鄉鎮市公所核發之執照亦適用本處理方式。 

[第 01 點 1050224 修正理由] 
1.新增條文以確定抽查範圍。 

第 01 點 (1050224~)[1050224~] 
為提高連江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行政服務效率及建築設計
品質，並推動行政與技術分立制度，依據內政部 103 年 4 月 8 
日台內營字第 1030802671 號令修正「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

定項目審查及簽證項目抽查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訂
定本處理要點。本府委託各鄉鎮市公所核發之執照亦適用本處
理要點。 

第 02 點 

[第 02 點 1050224 修正理由] 
1.新增條文以確定抽查範圍。 

第 02 點 (~)[1050224~] 
本處理要點所稱簽證項目係指「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建築師簽
證表」所定，經建築師簽證之項目。 

第 03 點 
第 02 點(~1050224)[ ~1050224] 
簽證項目之抽查數量，每月抽查案件以十五件為原則，並依下
列比例抽查： 
（一）公有及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抽查比例 100%。 
（二）連棟式住宅、集合住宅、社區型住宅，抽查比例 100%。 
（三）其他建築物，抽查比例 10%。 
當月抽查之案件超過十五件者，則移至次月列為必抽案件。 

[第 03 點 1050224 修正理由] 
1.原條文第二點修正為第三點並增列免抽查項目。 
2.增列（四）因抽查而辦理變更者，列為必抽案件。 

第 03 點 (~)[105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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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證項目之抽查數量，每月抽查案件以十五件為原則，並依下
列比例抽查： 
（一）公有及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抽查比例 100%。 
（二）連棟式住宅、集合住宅、社區型住宅，抽查比例 100%。 
（三）其他建築物，抽查比例 10%。 
（四）因抽查而辦理變更者，列為必抽案件。 
但變更設計僅變更尺寸、面積、高度等在 10%範圍內，放樣位
置微調或污水處理設施等內容者免予抽查。 
當月抽查之案件超過十五件者，則移至次月列為必抽案件。 

第 04 點 
第 03 點(~1050224)[ ~1050224] 
抽查作業由本府於每月五日前將前一個月本府內已發照之申請
案件造冊，會同建築師公會指派人員抽查，必要時並得邀集相
關專業工程技師公會指派人員參加。 
本府委託各鄉鎮市公所核發之執照抽查作業，由各鄉鎮市公所
每月將已發照之案件造冊，會同本府及建築師公會辦理。 

[第 04 點 1050224 修正理由] 
1.原條文第三點修正為第四點並修正抽查時間。 

第 04 點 (~)[1050224~] 
由本府會同福建金門馬祖地區建築師公會（以下簡稱公會）代
表，必要時並得邀集相關專業工程技師公會指派人員參加，辦
理前一個月內核准案件之抽查作業，並於當日審查完畢。 
本府委託各鄉鎮市公所核發之執照抽查作業，由各鄉鎮市公所
每月將已發照之案件造冊，會同本府及建築師公會辦理。 

第 05 點 

[第 05 點 1050224 修正理由] 
1.新增條文以訂定迴避原則。 

第 05 點 (~)[1050224~] 
本抽查作業採集中會審方式，由本府建管人員一人、公會代表
二人，必要時並得邀集相關專業工程技師公會指派人員參加，
組成抽查小組予以審查；公會代表建築師及專業工程技師對自
己承辦之案件應予以迴避，並得通知設計建築師列席說明。 

第 06 點 

[第 06 點 1050224 修正理由] 
1.新增條文以訂定抽查不符規定之處理方式。 

第 06 點 (~)[1050224~] 
抽查結果若有不符規定者，應通知起造人及設計建築師限期改
正或辦理變更設計，必要時得依法勒令停工；經通知改正，如
無正當理由逾期未辦理變更設計者，本府得註銷該執照並依相
關規定辦理。 

第 07 點 

[第 07 點 1050224 修正理由] 
1.新增條文以訂定抽查內容有不同意見時之處理方式。 

第 07 點 (~)[1050224~] 
抽查小組對於簽證內容有不同意見，抽查小組應彙整提請複核
會議研討。 

第 08 點 
第 04 點(~1050224)[ ~1050224] 
抽查作業依下列項目逐項抽查，查有不符規定者，每一抽查項
目計點一次，逐項累計點數： 
（一）特定建築物臨接道路限制、基地內通路。 
（二）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之留設。 
（三）面積計算、建蔽率、容積率。 
（四）建築物高度限制、高度比、冬至日日照陰影。 
（五）建築物挑空設計、樓層淨高。 
（六）通風、採光。 
（七）雨、污水分流收集及污水（含預先）處理設施。 
（八）停車空間、防空避難設備。 
（九）防火構造、防火區劃。 
（十）避難層及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走廊、避難通路。 
（十一）樓梯、安全梯、特別(戶外)安全梯、步行距離、重複
步行距離。 
（十二）昇降機、緊急用昇降機。 
（十三）緊急進口。 
（十四）屋頂避難平台、避雷設備。 
（十五）鄰幢間隔、防火間隔。 
（十六）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 
（十七）依法應檢附之專業工程圖說，未依法交由專業技師負
責簽証辦理。 
（十八）專業工程圖說檢附不全、簽證不全。 
（十九）其他經本府及建築師公會合議後應予增加之抽查項目，
經公告後施行之。 

[第 08 點 1050224 修正理由] 
1.原條文第四點修正為第八點並將(十六)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修正為(十六)
無障礙設施。 
2.增列（十七）綠建築檢討，並將以後序號遞延。 

第 08 點 (~)[1050224~] 

抽查作業依下列項目逐項抽查，查有不符規定者，每一抽查項
目計點一次，逐項累計點數。設計建築師每年度累積抽查不符
規定點數達三十點以上者，得移送本府建築師懲戒委員會辦
理。 
（一）特定建築物臨接道路限制、公共設施退縮、現有巷道、
基地內通路。 
（二）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之留設。 
（三）面積計算、建蔽率、容積率。 
（四）建築物高度限制、學校建築物高度、高度比、冬至日日
照陰影。 
（五）建築物挑空設計、樓層淨高高度、天花板淨高。 
（六）通風、採光。 
（七）汙水處理設施。 
（八）停車空間、防空避難設備。 
（九）防火構造、防火區劃、防火門、耐燃級數。 
（十）避難層及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走廊、避難通路。 
（十一）樓梯、安全梯、特別(戶外)安全梯、步行距離、重複
步行距離。 
（十二）昇降機、緊急用昇降機。 
（十三）緊急進口。 
（十四）屋頂避難平台、避雷設備。 
（十五）鄰幢間隔、防火間隔。 
（十六）無障礙設施。 
（十七）綠建築檢討。 
（十八）依法應檢附之專業工程圖說，未依法交由專業技師負
責簽証辦理。 
（十九）專業工程圖說檢附不全、簽證不全。 
（二十）其他經本府及公會合議後應予增加之抽查項目，經公
告後施行之。 
其他未經列出之項目，經審查人員認定不合格者，仍應依前項
規定辦理。 
設計建築師或專業工程技師如自行發現缺失，而辦理變更設計
者，免依本點規定辦理。 

第 00 點 

[第 00 點 1050224 修正理由] 
1.原條文第五點併入第八點辦理。 

第 05 點(~1050224)[ ~1050224] 
建築師或專業技師辦理簽證案件，經抽查不符規定點數累計達
三十點以上者（連棟建築物同時分照申請者，視為一件計算），
自審查結果發文之日起一年內，該建築師或專業技師辦理簽證
之建造執照、雜項執照、拆除執照，其變更設計及變更使用執
照等申請案件均需列入指定抽查。 
前項建築師或專業技師自指定抽查之日起一年內，經累計不符
規定點數達三十點以上者，得移送本府建築師懲戒委員會辦
理。 
設計建築師或專業工程技師如自行發現缺失，而辦理變更設計
者，免依本點規定辦理。 

第 09 點 
第 06 點(~1050224)[ ~1050224] 
建築師或專業技師對於抽查結果有異議時，本府應召開複核會
議，福建省建築師公會得派員出席，異議人得列席說明。 

[第 09 點 1050224 修正理由] 
1.原條文第六點修正為第九點。 

第 09 點 (~)[1050224~] 
起造人、設計建築師收到本府抽查結果通知後，如有異議應於
通知改正期限內申請複核。本府應於十日內將複核結果通知起
造人，必要時應召開複核會議，並視實際情形邀請起造人及建
築師或相關技師參加。起造人對複核結果仍有異議時，應由本
府於七日內報請上級主管建築機關處理。 

第 10 點 

[第 10 點 1050224 修正理由] 
1.新增條文以確定複核小組成 

第 10 點 (~)[1050224~] 
複核會議小組置成員五人，以本府工務局局長為召集人，其餘
組員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福建金門馬祖地區建築師公會代表二人。 
（二）專業技師公會代表一人。 
（三）本府工務局都計建管課代表一人。 

第 11 點 

[第 11 點 1050224 修正理由] 
1.新增條文。 

第 11 點 (~)[1050224~] 
本要點經奉核可後實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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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建 建 計、監  970227  

第 01 點 (~)[970227~] 
江 建 管 款規

。 
第 02 點 (~)[970227~] 

建 計、監 為：工 價
。 

第 03 點 (~)[970227~] 
建 建 公 ， 高 公

。 
第 04 點 (~)[970227~] 

工 ， 崁高 公 ; 、廣告
囪高 公 。 

： 
、 觀 區各 研 建 計、監

關規 ， 皆 為 ，考
建 區為 。 

二、建 公 研 ， 考 建 結構
值， ， 結構 ， 計 ，
、 。 
、 工 結構 為考 研 。 

 
 

 
江 建 查 計  

 
第 01 點 (~)[970227~] 
壹、依據 

江 建 管 治 規  
貳、目的 
為加強 既 建 建 加， 公共 、
公共交 、公共交 、公共 觀 。 

參、執行方式 
購 工 。 
建 堪 為 。 

肆、違建拆除優順序 
既 建 ， 建 輕 ，故

則， 供 據。 
第一階段： 
監 、 建 、檢 管、交查： 改 建 。 

第二階段： 
公共 建 ： 

( )公 共 份 建， 建
。 

( ) 公共 、 、 工 ( )
公 入 ； 公共 建 。 
( ) 建 間隔( ) 建 。 
( )供公 建 ： 、 空
建( ) 共 權 建 。 

為 局、工 局 計建管課 
第三階段： 

、 公共交 、 公共
、 觀 建 。 

( ) 功 、 公共 ；經 管 關
建。 功 ： 建 局 課。 

( ) 據公共 ( 公 )經 管 關 ，
產權 公共工 建 建 。 

( ) 公共 、 、 工 ( )
公 入 ： 污 境 建 。 

污 境係 經 管 關 查 。 
( ) 、 、 ： 公 觀
建 。 

第四階段： 
建 公 [ 為 規
公共 建 ] ； 階 階

開 。 
第五階段： 
( ) 建 公 [ 為

規 公共 ] 建 ； 階
開 。 
： 建 ， 管 關 件

查，排定拆除對 順 ； 工 局 為 ， ：
、 管 關 ( )、 警局、 局、

各 關鄉鎮、 公 、 局、交 局、工 局(建管課)、建
局( 課) 
階 ( )款、 ( )款 階 ( )款， 區(

街廓 ) 併查 。 建規 開勤
， 工 計。 

 

 

 江 建 查  911202 

壹、總則 
第 01 點 (~)[911202~] 

據 江 建 管 (
) 規 。( 據) 

第 02 點 (~)[911202~] 
建 ， ， 為 輕 ，

， 。 係 權 ，
為 各 構 建 可 據。(

) 
第 03 點 (~)[911202~] 

： 
( )既 建 ： 建 建 。 
( )舊 ： 建 管 建 建 。 

第 04 點 (~)[911202~] 
建 權 ： 

( )查 工 ： 建 查 各鄉公 。 
( )勘查 ： 建 勘查 工 局 計建管課

。 
( ) 工 ： 建 工 ，

， 工 局 購 。 
第 05 點 (~)[911202~] 
公 建查 ：公 ， 「公

管 」 關規 ， 可 建查 ，
公 管 關規 查 、 款。 

第 06 點 (~)[911202~] 

國 建查 ：國 「國 管 」
關規 。 

貳、新違建之處理： 
第 07 點 (~)[911202~] 

建 查  
( )建 外 開口 間隔 ( )外

， 過 公 ， 外 ，
查 。 

( ) 改為 ， 閣 。 層
高 過 公 ， 管， 查 。 過 公
加高 ， 建查 ， ． 加高、

、 建， 查 。 改為
， 簷高 原建 簷高， 闆 ，

管， 查 。 
( )建 外 外 蓋 ， 過九 公

， 過 公 ， 久 建 ，
查 。 間隔( ) 款 。 
( )伸 架， 款 ， 開
九 公 ， 公 ， 查 款。 
( ) 、 、 建 建 架， 、 蓋

空 ， 公 ，高
公 ， 查 。惟不得佔用巷道、防火間隔(巷)、 車
空間、避難平台。(如設於公寓大廈共 ，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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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規 、 管 高
． 公 ， 0． 公 ， 查 ，

、 、 間隔( ) 空間。 
( ) 管 ， 過 O．
公 ， 查 ， 、 、 間隔( )

空間。 
( )既 改為可啟 口 ， 管， 查 。 
(九) 建 為 ， 查 款。 
( ) 杆 建， 高 ． 公 ，

查 。 
( )建 口 共 口 建 間 架，
高 公 ，寬 公 ， 鋼

， 管， 查 。 
( ) 空 ( 、 、 空間、

間隔( ) 假 景觀 ， 查 。 
( ) 空 ( 開 空間、 空間) ．高

公 ， ， 空
， 管， 查 。 

( ) 崗 公 ，高 ． 公
， ． 管， 查 。 

( )架 ， 徑 過 公 ，高 過九公 ，
， 過建 ， 查 。

供 。 
( ) 建 ， 加

加 捲 ， ， 查 。 
( ) 櫃 開 ， 為居
， 為 建查 ， 工工 經 ， 。 

( ) 建 ， ( 開 空間、
空間) 加建 ．加
， 查 。 

( 九) 、 鴿 ，高 ． 公 ，
公 ， 查 。 、 間隔( )、

空間、開 空間。 
( ) 間 建 ， 間(

) 管， 查 ， 為居 。 
( ) 工 ， 建 建 查 ：
工 ， 工 局 ， 建 、監
局 者， 經 局 查 鑑 ，鑑

建 構 ， 建 ，
久 ( 構 ) ， 規 建。 

第 08 點 (~)[911202~] 
公 建 公共 建 查 : 
( )公 建 公共 經 建 可， 權

界 ， 建 ，拍照列
管， 查 。 
( ) 建公 建 ， 舊 建，

屆 清 ， 經建 具結構
公共 ， 檢具 、

( ， 、高 構 )
． 工 局 管， 併 。 

參、既存違建之處理： 
第 09 點 (~)[911202~] 
既 建 毀 ， 建； 毀 ，
檢 具 。 

第 10 點 (~)[911202~] 
舊 建查 ： 

建 為 規 ( 建) ， 查 。
建、 建、改建 ， 加 、加高、 建

、 加 ，則應以新 建查 款。 
( ) 舊 ，僅 共 ，
久 ( 構 ) ， 規 建。 
( ) 舊 ，僅 ， 共

， ， ，僅
共 ， ( 建) 規 ， 查
， 久 (鋼 構 ) ，

建。 
舊 建 更 ，

舊 建 併 屆 計 ，
建 檢 關 具 結 ， 建

具結構 公共 ，
併 。 

第 11 點 (~)[911202~] 
既 建 建查 ： 
既 建 屆 計 ， 規 ( 舊 規 )

為( 建) ，拍照列管， 查 。 建、
建、改建 加 、加高、 建 、 加

， 建查 。 
既 建 ， 經 工 局 工。 

為 個 ， 。 經
， 個 。 

既 建 ， 檢具 ： 
( ) ( 結 ) 。 
( ) 、 ( ． 高

) ， 
構 。 

( )經建 具結構 公共
。 

、既 建 ： 
第 12 點 (~)[911202~] 

建中既 建 : 工
份結構 建 ， 個 ，

為既 建。 
第 13 點 (~)[911202~] 

建 既 建 ： 
建 工 間， 各款 ： 

( ) 建 。 
( ) 。 
( )繳 據。 
( ) 。 
( ) 。 
( ) 關 軍 。 
( ) 建 建 間 件。 

各款 勘查 ， 建 權
檢 辦。 檢 建 。 

伍、新違建應依相關法令採行以下措施 
第 14 點 (~)[911202~] 
查 查 ： 
( )查 查 工 ， 填 「 建 查 」

。 
( )經 工 建 ，查

繼 工 ， ， 開 「 建
查 」， 。 

第 15 點 (~)[911202~] 
勘 勘 ： 

( ) 「 建 查 」 ， ，
建 查 勘 。 「勘查

」，． 計建管課 ， 建 、警 、查
、 ， 間 ，

過 20 。 
( )建 經 勘 建 ， 填 「 江

建 管 」、「 江 建
」( 工、 改 、建 款) 。 

( ) 勘 填 「 江 建 管 」，
建 、高 、建 為 建 款 據，經
工 經 從 ， 填 「 」

。 
第 16 點 (~)[911202~] 

建 、 、結 ： 
( )屆 經 工 經 從 ， 屆

外 工 。 
( ) 建 經 改 經 強 ，

勘查 勘． 填 「 建 結 告 」。 
第 17 點 (~)[911202~] 

建 款 繳 強 ： 
( ) 建 工 局繳交 款， 填 「 江

建 規 據」( )。 
( ) 建 繳 款， 填 「 」
強 。 
 

 

 
江 建 空  97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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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建 空  
第 01 點 (~)[970227~] 

： 
為 ， 。
， 填具 ， 併

更 ， 權 。 
第 02 點 (~)[970227~] 

： 
( ) 權 。 
(二) 管 。 
( ) 管 關。 

第 03 點 (~)[970227~] 
件 件  

件  件  據  

1.

( ) 

 

規

 

 

2.

 ( ) 

 

1

規

 

2.

規

 

1. 更

更

。 

2.

，

均

結，

間，

結「

予 ，

偽 ，

」 結「

為 ，

， 偽 ，

」。 

3

件(1) 國

檢

口 (2)

檢  

(1)

，

口

 

(2)

管 關

 I 為

 

產 ， 檢

監

件。2 僑

人自行

切結國外地址之中文。3

件

格 (3) 僑 

檢 僑

(4)外國 檢

 (5)

、 居 檢

、

久居 

格 件  

(6) 區

檢 經

構

間

件 

關  

(3) 僑 僑

僑

居 館

 (4)

(5) 、

久居 格

件

(6)

區

件

交

 

檢附我駐外單位簽發之

授權書辦理者，須檢附

授權人及被授權人之身

分證明文件。 

4 前列影本請簽註:「本

影本與正本相符，如有

不實願負法律責任」字

樣並蓋章。 

5 申請人身分證明能以

電腦處理達成查 ，

得免提出。6 公司法人

申請時，應提出公司設

立(變更)登記表或抄錄

本章。7 申請人身分證

明能以電子處理達成查

，得免提出。 

4建

 

 

江 工

局 

 

規 207

 

建 檢

 

5 空

( 件 ) 

 

江 工

局 

「建

空

」

5  

建 空

檢  

6 權  

 

自行檢  

規 207

 

 

7 權  

 

 規

87  

 

宗

權、 權、

權 權 檢 ．

權 更 ．

 

8  

 

自行檢  I

37-1  

2

規 205

 

3 規

37  

I

檢 。 

2 關係

經填 。 

(見/  規/ 江 建 空 ) 
 

 

 
建 空  841115 

第 01 點 (~)[841115~] 
格 「建 空 」(

) 。 
第 02 點 (~)[841115~] 

空 具 件： 
( ) 。 
( ) 建 。 
( ) ， 。 
( ) ， 建 ，

 1/200。 
均 ， 空

。 
第 03 點 (~)[841115~] 

， ， 空
為 ， 檢 併建

件。 
第 04 點 (~)[841115~] 

建 ， 併 為
， 建 結構 ，檢 工 。 

第 05 點 (~)[841115~] 
、 ( ) 管建 關 件 查 規

， 空 。 
： 

1‧ 權 為 ，
。 

2‧ 中「*」 ， 填 。 
3‧填 求清 ， 。 
4‧ 格 件 、二 
件 3. 空  
件 4. 空  

(見/  規/ 江 建 空 /3.
空 4. 空 ) 

  

 

 
江 公 併  

 
第 01 點 (~)[~] 

江 ( 簡 )
規 。 

第 02 點 (~)[~] 
各款 ， 權

公 併 ( 簡 ) 
( ) 公 均 ， 併 建

。 
( )公 ， 併 建

。 

( ) ， 公 併 建
。 

第 04 點 (~)[~] 
公 併 ， 建

， 。 
第 04 點 (~)[~] 

併 公 建 ， ，
建 。 

( ) 、 、 簡 工
建 傾 壞 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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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 為 。 
， 經 具 結

， 。 
第 05 點 (~)[~] 

為 公 併 規 寬、 ，
公 建 ， 併 。 

第 06 點 (~)[~] 
權 公 併 建
， 檢具各 權

併 件。 
第 07 點 (~)[~] 
公 併均可 建
， 權 均 。 

第 08 點 (~)[~] 
公 均 ， 公

為 ， 建 規 建 計
工 規 ， 。 
係 建 過 規

。 
第 09 點 (~)[~] 

建 ， 建 ，
建 間 公 ， 。 

第 10 點 (~)[~] 
公 界 建 交角 過

， 規 ， 公
界 角 為 九 九 間，

角 公 併 。 
第 11 點 (~)[~] 

公 併 規 ， 公
併 建 ， 公 併

建 ， 
， 中 併 ， 中

例表示。 
第 12 點 (~)[~] 

， 檢具 件， 江 (
簡 ) ： 
( ) 份。 
( ) 併 、 各 份。 
( ) 併 份(

) 。 
( ) 區 建 。 
( ) ( 、 ) 。 

( ) 經 件。 
第 13 點 (~)[~] 

，
查 竣， 規 ， 規 舉

。 
關 勘查 ， 查 為 。 

第 14 點 (~)[~] 
間為 個 。 

間 關 更，
， 。 

僅供建 併 考，公 產
管 關 需 公 計 公 產 關規
， 為 ; 權糾 ， 公

產 管 關 關 規 。 

 

 

 

 
江 舉 公共工 建 改 暨 建  

 
第一    
第 01 條(~)[~] 

江 ( 簡 )為 舉 公共工 ，
建 改 ( 簡 建 ) 改 (

簡 )暨 建 ， 。 
第 02 條(~)[~] 
公共工 建 ， 關 關 關

。 
第 03 條(~)[~] 

建 建 ，係 各款： 
、 建 ： 

1． 國 九 建 (係 計
) 

2． 舊 建 。 
3． 建 。 
4． 建 建 。 
5． 建 建 建 可 計 公共

建 建 建 。
構 ，均係 工 工 為 。 
建 ： 

1． 九 計 建
。 

2．九 建工 字 0 「 江
建 」 ， 建

。 
第 04 條(~)[~] 

工 計 決 ， 區、 間公
告 。 間， 個
權 關係 。 

第 05 條(~)[~] 
關 ， 建
權 ， 權 ，

關 查。 
第 06 條(~)[~] 

規 ， 建
， 併 。 

第二章 合法建築物之拆遷補償及違章建築之處理 
第 07 條(~)[~] 

建 價 建 ， 關
關 關 查 ： 

、 建 ： 
1．建 。 
2．建 權 。 
3．建 構 、 、 ( 家、 )。 
4． 。 
5． 口。 
6．建 、 、 權 權 。 
7．建 權 。 
二、 建 ： 
1． 口 。 
2． 。 
3．繳 、 據 。 

第 0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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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供居 建 ， ，
關 建 。 

第 09 條(~)[~] 
建 構 為 各 ： 
、鋼 ， 括 鋼 、 鋼
、 。 

二、鋼 加強 ， 括鋼 加強空 。 
三、 、 、 ， 括 。 
、 ， 括 。 
、 。 
、 。 
、 款規 構  
、 。 

第 10 條(~)[~] 
建 ， 公告 為 ， 勘 計

： 
、 建 建價格： 

1． 建 價計 建價格。 
2． 外 工 構 計 建價格。 
3．建 計 ， 建 ， 計 ;

， 建 各 外 計 。 份
建 建 價 計 。 

4．各 建 高 為 公 ，各 高 過
高 公 ，為 高 ， 價計 公 ： 

高 價= 價+{[( 高 - 高 )/ 高 ] 
x60%x 價} 

價= 價+{[( 高 - 高 )/ 高 ] 
x60%x 價} 
5．建 、閣 、 供 份 價，

建 價 計 ;高 ． 公 、閣 計
。 

6．建 構 價 ， 構
計 建價格 

7．中 系 空 。 、 降 高
． 計 。 

8．構 款 款 建 ，
計 工 價 。 
9． 建 價 ， 括 、 、 、 、

價格。 
10．建 為 、中、 ， ： 

級別 
項目 

上級 中級 下級 

外  磁磚、部分大埋石或
橧 面 

斬假石、杉木牆
面 

洗石子、水泥粉
光、什木牆 

 橧
 

 、
光 

 計  、
 

白 、
 

 櫸
 

、 、
膠  

光 

 橧 、鋁
、鋼  

 、  

 高 、高
 

、
 

股 、
 

、 建  
1． 九 建 ， 建 建價
格 計 。 
2． 九 九 建 ， 建

建價格 計 。 
為 ， ， 關 救

。 
第 11 條(~)[~] 

， 建 建價格 建
獎 ， 減 ，

為 。 
為 ， 關建 ，

。 毀 ， 。 
第 12 條(~)[~] 

建 ， 公告 個
居 ， 口

。建 建 ， 。
。 

第 13 條(~)[~] 
建 ， 公告 個 ， 工

繳 據 ，
計 ， ， 。 

括 、 、 。 
第 14 條(~)[~] 
建 界 ， 建 為 ， 規

， 為 。 建 為 ，
據工 計 建 工 ， 工 界 為 。 工

為 。 
規 計 ，建 界 計

， 規 。 
  界 ( :公 )  

 
建築物構造 

    

築物構鋼筋混凝土造.石造. 
鋼筋混凝土加強 .土造. 磚造 

1.20 1.50 1.80 2.10 

鐵造.木造.竹造 0.80 1.00 1.20 1.40 
附註:一．須留設騎樓者，以騎樓內線代替建築線。 
二．二樓以上自建築線或拆除線向心伸為 。 
三．如騎樓高度不足，必須拆到第二層者，第二層以騎樓心線
為 。 
四．第九條第八款構造之建築物延伸深度由有關單位核實認定
之計算標準如附表五。 

第 15 條(~)[~] 
建 ，

。 
 工廠生產設備 ( ) 

第 16 條(~)[~] 
外 ( ) ： 

、建 ， 公告 個 據
契 ， 公 計 建
建 價 計 。 

、建 ， 繼 產 ， 為 契
繳外 ， 建 公

建 計 外， ( )。 權
關 。 

、建 繼 產 ， 款計
。 

第 17 條(~)[~] 
外 工 規 ( )

。 
第 18 條(~)[~] 
固 構 計 ， 計

。 ， 構 計 。 
第 19 條(~)[~] 
工 查 計  

、口徑 公 ， 口徑、 計
， 計 五。 
、 公 ，口徑 公 構

計 。 權 ， 。 
第 20 條(~)[~] 

械 工 ， 計 。 械
， 工 計 。 

第 21 條(~)[~] 
固 械 ， 計 ，
工 ， 計 七。 過

， 既 計 。 
第 22 條(~)[~] 
工 ， 計 ，
計 。 

第 23 條(~)[~] 
經 工 ， ( )。
 

， 規 ： 
、持 工 ， 產 ，
查  

。 
二、工 ， 工

，僅持 繳 據
工 ， 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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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僅持 繳
據 ， 查 。 

第 24 條(~)[~] 
建 ( )。 工

繼 產 ， 併 ( )。 
   

第 25 條(~)[~] 
價 關 關 關 查

： 
、 。 

二、 權 耕 、 。 
三、 、 間、規格、 。 
、固 械 灌溉、 坑 。 

查， 耕 勘查，清 ， ，
。 、 、 、 經勘查

行 。 
第 26 條(~)[~] 

建 局
類 償費遷 費查 準規 辦 。 

 
固 關規 。 

第五章附則 
第 28 條(~)[~] 

建 各 暨 建
個 。 規

獎 建 個 。 
間， 件， 關 中

。 
第 29 條(~)[~] 

建 各
具 ， 關 ， 具 ， 。 

建 各 ， 關
款， 經 ， 個 ，

。 
第 30 條(~)[~] 
軍 管 眷 ， 軍 查 。

軍 管 關具 。 
第 31 條(~)[~] 

關 校 公 構 管建 ， 建
。 

第 32 條(~)[~] 
建國 建 、 建

規 。 
第 33 條(~)[~] 

、 、 、
建 

價 計 ， 價 與 年 營建 價 平
均值 ， 江 查。 

第 34 條(~)[~] 
建 建、 關規

。 
第 35 條(~)[~] 

。 

 

 

 

 

 

 

 

 

 
關 江 建 、  

 
建 件 

、 。 
、相 。 ( )  

、 計建 。 
、 查 。 
、 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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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 
、 建 。( ) 
、建 。( ) 

九、共 。( 共 )( ) 
、建 概 、 。 
、 權 。 
、 工 。 
、 。 
、建 ( ) 。 
、 告 。( 供公 建 ) 
、結構計 。( 供公 建 開工 檢 ) 
、工 。 
、 建 。( 更 計加 ) 

九、建 。 
、公 規 。( ) 
、 建 更 計 工檢 結構 。 
、供公 建 。 
、 。( )、( ) 
、 檢 件。 
、 建 。 
、 關 件。( 工 工勘 70%，

檢 1，公 鑑 告。2、結構強 告。) 

建  

 
 

件 
、 查 。 
、 。 
、建 。 
、 。 
、 檢 。( ) 
、 格 勘 ， 械 檢查。 
、空污 。 
、 、污 查 格 。 

九、公 壞公共 境清潔 。 
、公 結 。 
、 。( 氮 ) 
、 。( 、 、 空間、 降 、 、

間隔、 ) 
、 工 。 
、 查 
、 關 件 

 

 

 
 

件 
、 。 
、 權 件： 、 權 (

) 
、 權 件 件。 
、 建 件 。 

( )建 。(建 改 ) 
( ) 課 。 
( ) 、 。 
( ) 建 查清 。 
( ) 口 ( )  
( ) 、 計畫 、 計畫 建 、

關 。 
( ) 計畫 建 工  
、 、 、建 、 。 
、建 具 結構 。 
、 。 

、 關 件 

 

 
 

 

 
 


